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ᄔ 要 

貿易障礙調查制度係為協助本國企業在面對出口市場的貿易υᘋ及障礙時，

為確認貿易障礙之內容及處理方式而設置之機制。若υ國家設有法律明文規定之

機制，提供企業或私部門得透過申訴及調查程序，掌握政府處理貿易障礙之進

度，並透過資訊交流協助政府識別貿易障礙及成決定，例如美國、歐盟及中國

大陸等。亦有國家並未設有此ᜪ明文之制度，但仍會透過非正式之機制協助私部

門處理貿易障礙，例如我國等。正式機制雖提供私部門啟動調查程序之申訴權

利，並給予不同程度的程序參與機會，但其程序ᚻ日費時且ॄᏼ過重等લ點，均

ᡉ示出此ᜪ制度在運用上之લഐ。然而由於貿易障礙ᅿᜪ的多樣化及新貿易協定

之ጌ結，均使得私部門之協力及其資訊之提供成為公部門在處理貿易障礙時不可

或લ之一部分。本文內容即在探討如何從公私合作的角度促進貿易障礙之識別及

處理。首先就目前已有法律明文規定之貿易障礙調查制度，例如美國的 301 條

款、歐盟的貿易障礙規則及中國的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等三國之制度加以介ಏ並進

行比較分析，藉此瞭解正式機制在運作上之問題及֚境。其次探討我國非正式機

制之運作方式並討論是否有必要以正式的貿易障礙調查程序協助企業解決貿易障

礙。本研究之目的著重於貿易障礙調查機制之優લ點分析，並對本國的運作方式

提供建議。 

關ᗖ字：貿易障礙調查、公私合作、301 條款、歐盟貿易障礙規則、臺灣貿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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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businesses collaborate with 
governments to identify trade barrier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mines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mechanisms employ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China, and 
Taiwan. The research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mechanisms an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Taiwa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investigation begins by exploring the formal mechanisms in place in each 
jurisdiction. Formal mechanisms generally operate under clear legal foundations and 
procedures, offering a path that ensures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redictability in 
investigating trade barriers. However,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require 
substantial resources, including manpower, finances, and time, which may burde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Conversely,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informal mechanisms 
that rely on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se 
mechanisms emphasiz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llowing for flexibility in 
addressing various situations and providing faster and more convenient solutions. 
Nevertheless, the informal mechanisms may face challenge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equality, and limited participation of affected par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aiwan considers adopting a platform 
similar to the European Union’s Market Access Database (MADB). This platform should 
facilitate convenient trade barrier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offer user-friendly formats 
such as drop-down menus and concise problem descriptions to expedite the process. 
These measures would enhance transparency, strengthen the legitimacy of trade policies, 
and foster social stability and trust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Keywords: trade barrier investigation,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Section 301, EU 
Trade Barrier Regulations, Taiwan trad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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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前言 

全ౚ化之概念自 20 世紀 80 年代提出後，即成為最ᡉ著的經濟趨勢之一。

自 1970 年代以來，技術的進、通信和運ᒡ的改๓以及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政策的

推動，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聯ᛠ更加緊密。全ౚ化促進了跨國公司的發展，增加

了跨境貿易和資本流動，並加ೲ了技術和知識的傳播。由於各國間經濟依存度

高，且產業全ౚ化趨勢明ᡉ，企業能否有效進入外國市場或加入全ౚ產業對

於企業的生存或持續發展益發重要。貿易障礙的ᅿᜪ涵蓋從關稅和非關稅措施到

視性規定和行政程序，೭٤可能阻礙貿易流動並֫礙經濟增長。在「關稅暨ݔ

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以下簡稱 GATT）」以及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以下簡稱 WTO）」持續的推動之

下，各國平均關稅雖然呈現長期फ़低的趨勢，但在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一٤國家

逐ᅌ轉向保護主義，各國限制貿易措施的數量持續增加而各國實施此ᜪ措施的程

度差౦ࡐ大，使用的工具ᜪ型也各不相同。對特別是ٗ٤參與全ౚ價值企業，

或是規模較小、ؒ有ى能力ᅱෳ或應對出口市場政策變化的企業，以及對特定

市場有意銷售但難以確定市場進入條件的企業來說，開放的市場或者ଏ一來說

市場進入的可預ෳ性往往成為生存的關ᗖ。 

排除貿易障礙保證市場進入，是國際貿易協定的核心1。Ꮓ管企業和其他私經

濟實體或私部門（private sectors）是直接參與國際經濟活動，並受國際貿易協定

影響的最ಖ࠼體，但在貿易談判和ጌ約方面，政府ࠅ一直是「一」的參與者，

೭便產生了代理人與利益主體之間的不一致性。在 GATT 時代下進行的國際貿易

談判主要關ݙ的是फ़低關稅，代理人與經濟利益主體不一致並不造成太多影響，

ഖ貿易政策之制定長期以來視為國家的專ឦ領域，由政府官員掌握，作為貿

易障礙而言關稅的制定和徵收相較單一且透明，企業對之也較易為對應。但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貿易政策的環境開始變化，並且ِೲ轉變，正如 Capling 和

Low 所指出的：「ѝ有政府出貿易政策決策的時代已經過ѐ了2」，ਜ਼Ө回合

後 WTO 協定不僅ᘉ張了國際貿易法的範ᛑ，也深化了國際貿易規範對國內法規

的約束，過ѐ視為在貿易法之外的環境保護相關議題、勞工權益和全ౚ化的ॄ

面影響等問題也ᅌᅌ提上國際經貿談判的議程，於是包括企業在內的非國家實

體，開始要求參與國內和國際上的貿易決策過程，反映自ρ的商業利益或政治社

 
1  E.g.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pr. 15, 1994, 1867 U.N.T.S. 

154 (“[B]y entering into reciprocal and mutually advantageous arrangements directed to the substantial 
reduction of tariffs and other barriers to trade and to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2  Ann Capling & Patrick Low, Introduction, in GOVERNMENTS, NON-STATE ACTORS AND TRADE POLICY-
MAKING: NEGOTIATING PREFERENTIALLY OR MULTILATERALLY? 1, 1 (Ann Capling & Patrick Low ed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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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訴求3。但ѝ要國家仍然是國際貿易法律體系中一的主體，由政府代表非國家

實體決定貿易政策的體制就ค法除，而決策者與實質利益者之間產生不一致的

問題也ค法ᗉ免，過程之中產生的衝突或是不信任往往導致社會衝突。因此，

WTO和許多政府試圖在貿易政策ዲ商與爭端解決等各໘段，通過各ᅿ方式提供公

眾參與機制來強化貿易政策的正當性4。而其中有直接經濟利益關係的企業是最先

開始積極參與貿易政策制定過程的，各國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動關係逐ᅌ改變和

發展多年，在每個國家有不同合作方式與不同程度的深化。 

在眾多的貿易政策中，如何處理外國貿易障礙之問題，對私經濟體實體而言

影響重大，ᡉ然具有參與的ᇨ因，然而其是否፟予參與之機會或管道，各國則

有不同的規範。在國際間，提供私經濟實體參與處理外國貿易障礙之管道主要透

過二ᜪ國內程序，一為一般人較為ዕ之「貿易救濟調查程序」（即反傾銷稅、

平衡稅與防衛措施），ќ一則為「貿易障礙調查程序」。兩者字面ᜪ՟，但在目

的及功能上則有ᡉ著差౦。前者係協助國內產業在本國市場上排除因出口國之貿

易障礙所造成之不公平競爭或對國內產業所造成之損্，調查對ຝ為進口產品ǹ

而後者是救濟本國產業於外國市場上所受到之不公平競爭及損্，調查對ຝ係外

國市場之政策或措施。前者因有反傾銷協定、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協定及防衛協定

等規範存在，其規範相對具體明確。但後者，主要是用於識別、確認及處理貿易

障礙之內國程序，WTO協定下除了透過法規透明化義務或通知義務要求ඟ៛相關

資訊外，並ค特定機制存在。本文即著於後者，探討不同國家對貿易障礙識別

機制中引入私人參與的應對策略，並比較其౦同。 

透過貿易障礙調查程序認定有貿易障礙存在及ᜪ型後，決定後續的處理方式

則存在選性，包括了透過外交管道處理、雙邊諮商談判或訴ፏ WTO 或 FTA 下

之爭端解決機制等。亦有可能直接採取貿易報復措施，或ࣗ至在考量其他國家利

益之情況下決定不予處理。因此貿易障礙調查程序性質上為識別、確認貿易障礙

之存在及決定處理方式之國內規範，大致上可分為明文規定之正式機制及未明文

規定之非正式機制。而所ᒏ正式與非正式機制的最主要差別點，依 Bahri 所提出

來的理論，正式機制有三個重要的特徵：首先是以法規明文私人與政府在貿易障

 
3  Id. 
4  關於ᘉ大公眾參與 WTO 貿易政策機制，見 Yves Bonzon, Institutionaliz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WTO Decision Making: Some Conceptual Hurdles and Avenues, 11(4) J. INT. ECON. L. 751-777 
(2008)ǹ關於非國家主體參與貿易爭端解決程序，見 Ernesto Hernández-López, Recent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for Non-State Actor Participation i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sputes, 35(3) J. WORLD 
TRADE 469-498 (2001); Joel P. Trachtman & Philip M. Moremen,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Whose Right Is It Anyway?, 44(1) HARV. INT. L. J. 221-250 
(2003); Chad P. Bown & Bernard M. Hoekma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Missing Developing 
Country Cases: Engaging the Private Sector, 8(4) J. INT. ECON. L. 861-890 (2005); Richard Sherman & 
Johan Eliasson, Trade Disputes and Non-State Actors: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Privatisation of Commercial Diplomacy, 29(4) WORLD ECON. 473-489 (2006); Aaron Catbagan, Rights 
of Action for Private Non-State Actors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37(2) DENV. J. INT. L. 
POL’Y 279-30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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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調查中的權利義務ǹ第二是將整個調查程序明文化ǹ最後是፟予私人對政府有

一定程度的ᅱ࿎權限5。本文亦採用此分ᜪ進行探討與比較，具體而言，我們將研

究存在正式程序規定之美國、歐盟及中國和ค明文程序規定之本國制度，並分析

其相應的法律ਣ架、申訴程序、ྎ通機制和相應的效果。其次，本文將分析現有

機制在貿易障礙識別方面的優Ӎ，並對我國提出可以供參考的改變方向。 

貳、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之概述 

一、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之目的與功能 

貿易障礙調查程序是指為了確定和評估國際貿易中存在的各ᅿ障礙，以便政

府和相關利্關係人能針對೭٤障礙採取適當的措施和政策，而進行的一系列

調查活動。貿易障礙調查對保護本國企業對外進行商業活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

世界各國政府設有識別並處理貿易障礙的機制，但各國機制各有ίࣿ，可能是

以法規明文也可能是機關內部遵ൻ的慣例程序，可能是常設的專職機構也可能是

針對專案的臨時安排。事實上，相較於排除貿易障礙在一國經貿政策中的重要

性，令人౦的是，僅有極Ͽ數國家設置專門程序並以法律明文規範貿易障礙調

查程序6。其中最Ԑ並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國「1974 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 301 條授予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對懷疑損্美國貿易利益的外國貿易政策和行為進行調查的權限7。根Ᏽ

該條款，美國貿易代表可以進行相關的調查程序，並根Ᏽ調查結果制定相應的貿

易政策措施，包括對有爭議的國家實施報復性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8。ќ外法有明

文的經濟體或國家就是歐盟「貿易障礙規則（Trade Barriers Regulation, TBR）」

與中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9。 

雖然各國設置不同，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一般具有主要功能：（一）確定貿易

障礙ǹ（二）提供資訊和證Ᏽǹ（三）評估影響ǹ（四）制定政策和措施ǹ及

（五）爭端解決。首先，貿易障礙調查程序旨在確定國際貿易中存在的各ᅿ障

礙，包括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貿易限制、技術障礙、智慧財產權保護等。೭個過

 
5 AMRITA BAHRI,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FOR WTO DISPUTE SETTLEMENT: ENABL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221 (2018).   
6 目前關於各國貿易障礙調查程序的比較研究，最為詳ᅰ的Ώ AMRITA BAHRI,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FOR WTO DISPUTE SETTLEMENT: ENABL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2018). 
7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of 1974, 19 U.S.C. § 2411. 
8  Id.  
9  Council Regulation 3286/94 (EC), of 22 December 1994 Laying Down Community Procedures in the 

Field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xercise of the Community’s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 Particular Those Esta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4 O.J. (L 349) 71 (EC) [hereinafter TBR 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

查規則（商務部Ș2005ș4 號），2005 年 2 月 2 日發布，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 
2005/content_806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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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助於分析和評估೭٤障礙對貿易流動和市場進入的影響程度。其次，貿易障

礙調查程序要求相關利্關係人提供相關資訊和證Ᏽ，以支持他們對貿易障礙的

指控或主張。೭٤資訊和證Ᏽ可以包括市場研究報告、產業調查、關稅資料、貿

易流量統計等，有助於建立調查的基ᘵ和依Ᏽ。貿易障礙調查程序的ќ一個重要

功能是評估೭٤障礙對進口和出口國家、產業和企業的影響。೭包括評估關稅措

施對價格和市場入的影響、非關稅措施對技術障礙和ᅱ管成本的影響，或Ξ如

智慧財產權保護對ബ新和競爭的影響等。通過評估影響，各國政府和相關利্關

係人可以更加理解貿易障礙對各方的影響，從而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解決貿

易障礙和促進貿易自由化。最後，根Ᏽ貿易障礙調查的結果和評估，政府可以制

定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解決貿易障礙和促進貿易自由化。೭可能包括談判貿易協

定、改變法律和法規、提供技術ජ助和培訓等。此外，如果貿易障礙ค法通過談

判和協商解決，調查程序可以為相關利্關係人提供一個爭端解決的平台。೭可

能包括向 WTO 提起爭端解決，或在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中採取仲裁機制。 

如前所述，由於國際經貿活動主要的參與者是企業等私經濟實體，但私經濟

實體在國際經貿法上並ؒ有法律主體地位，必依賴政府部門行使其國際法上的

權利，貿易障礙調查功能的實施往往需要相關利্關係人之間的合作和協商，Ѐ

其是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協作，而在協作的過程中，不僅僅是政府依賴私經濟實體

提供相關資料，私經濟實體更關心政府所採取的法是否能達到其期待的效果。 

二、從公私合作的角度看貿易障礙調查程序 

如前所述，傳統的貿易決策架構下主要依經貿ᅱ管機關和貿易談判代表等

政府機構來識別和排除貿易障礙。然而，當前國際貿易所ੋ及的問題亦發複ᚇ，

僅依政府的資源往往ค法處理，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方法，出口企業與政府部門

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資源和利益，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成為了

促進貿易障礙調查的重要方式。過ѐ的研究也ᡉ示公私合作往往能改๓一國在處

理貿易ޟ上的效率，並能得到更ӳ的結果10。將包括企業在內的不同利্關係

人的觀點和專業知識聚集起來，通過將企業直接納入識別過程，政策制定者和經

貿主管機關可以獲得有價值的ࢰ察力，了解產業參與者面臨的實際挑戰，並制定

針對市場入障礙的目標性策略。在相關文獻中，對於貿易政策中之公私合作均

持ޭ定並積極推動的立場，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向，首先是資源的整合，亦即

公私合作可以整合各方的資源，促進專業知識的交流和共享，進而強化各利্關

係人之間的ྎ通和協商，以實現利益的平衡，並促進行動協作，提高調查的效率

和結果的可信度ǹќ一方面，當私經濟實體有參與貿易障礙調查的機會，政府決

策的透明度便會提高，進而提升貿易政策的正當性（legitimacy）。 
 

10 BAHRI, supra note 5, at 220. See also GREGORY C. SHAFFER, DEFENDING INTEREST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WTO LITIGATION (2003); HYUN-JUNG JE, PUBLIC–PRIVATE RELATIONSHIPS IN TRADE 
POLICY-MAKI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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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貿易障礙調查中增加企業參與的理由中，最原始且最重要的理由是基於

資源整合的考量11。貿易障礙調查需要大量的資源，包括資金、人力和專業知

識，由於政府機關為經貿政策的執行者，由其ॄೢ貿易障礙調查程序的領導和執

行理所當然，但同時其亦面臨資源有限的問題。因此，֎納私經濟實體的參與可

以有效地整合各方的資源，以確保調查能к分且準確地進行。企業擁有ᙦ富的

市場情報、行業經驗和專業知識，能提供實際案例和專業見解，有助於識別和

評估貿易障礙的性質和影響。透過企業的參與，調查機構能к分利用೭٤資

源，借助企業來識別和表達政府機構可能۹視或未能к分理解的障礙，在調查過

程中亦能提高調查的效率和結果的可信度。 

此外，在貿易障礙調查進入 WTO 爭端解決໘段，由於經貿法體系下的爭端

解決具有高度法制化的特徵，使得訴訟成本增加，政府或企業往往ค法單獨支

持，而公私合作不但可以分ᏼ財政上的ॄᏼ，公私部門各自的專業網絡往往也能

以較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處理自訴訟前置作業至爭端解決結果執行整個爭端解決的

過程12。 

除了從資源整合方面來考ቾ外，ᡣ企業參與識別市場入障礙可以促進貿易

治理的透明度、ೢ任和合法性。納入企業的意見可以確保受影響利্關係人的ᖂ

音和關切在政策制定໘段得到聽取和考ቾ。೭ᅿ參與方法不僅增強了貿易治理的

民主基ᘵ，ᗋ有助於建立企業和政府機構之間的信任和合作，फ़低公私部門之間

的利益衝突13。政府與私經濟實體間的利益衝突可以用委託代理關係來理解14。如

前所述，在貿易談判與ޟ的處理中，代理人是與ќ一個政府進行談判的政府官

員，而委託人則是私經濟實體。企業的經濟利益直接受貿易決策的影響，但ؒࠅ

有上談判桌的資格。由於國際商業的複ᚇ性，委託人和代理人之間可能存在嚴重

的資訊不對稱15。此外，政府官員與利益關係人間的利益可能存在差౦，導致他

們追求不同的目標和策略。若代理人在談判中的行為或決定不಄合委託人的利益

和目標，可以稱之為「代理成本（agency cost）」，而在決策的過程中增加透明

度並提高委託人的參與度將有助於減Ͽ代理成本，達成雙方能滿意的局面，以

ᗉ免決策成後反而造成社會衝突16。同樣的代理衝突也適用於政府機關與企業

以外的民間團體，ഖ經貿政策的影響不止於參與經濟活動的私經濟實體，過ѐ

在臺灣也有針對貿易協定決策過程不透明的反服貿運動。因此，在貿易障礙調查

過程中開放私經濟實體參與的空間，增加識別及解決障礙之政策措施透明度，可

 
11 SHAFFER, supra note 10, at 14-18. 
12  BAHRI, supra note 5, at 41-48. 
13  Brian Hocking, Changing the Terms of Trade Policy Making: From the ‘Club’ to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 3(1) WORLD TRADE REV. 3, 7-11 (2004); JE, supra note 10, at loc. 553-605.  
14  Sherman & Eliasson, supra note 4, at 485. 
15  Id. 
16  Robert Howse, How to Begin to Think About the ‘Democratic Deficit’ at the WTO,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NON-ECONOMIC CONCERNS: NEW CHALLENG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79, 89-92 (Stefan Griller 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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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更有可能接受和實施，從而減Ͽ國內的反對ᖂੁ，促進更ᄣ的國際貿易

關係。 

參、美歐中之貿易障礙調查程序 

針對外國之貿易障礙設有明文規定之申訴制度國家，最為人知᐀者主要為美

國之 301 條款、歐盟之貿易障礙規則及中國的對外貿易Ꮫᘄ調查等。三者在申訴

主體、實體要件及程序規定上雖有不同，但其主要目的均是፟予私經濟實體得針

對外國之貿易障礙實務申請對其進行調查並採取相應措施之申訴權利。透過對申

訴主體、申請要件及調查程序之明文規定，提供了私經濟實體在處理外國貿易障

礙問題上，啟動調查程序之主動權、不同程度的程序參與及告知處理方式之知

的權利等，可ᒏ在解決貿易爭端的過程中，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正當法律程序、法

律透明化及明確性。 

然而，法制之建立與實際執行成效仍有差౦，各國在運用貿易障礙申訴程序

之目的及法亦有所不同，Ѐ其是此ᜪ制度均會同時፟予政府機關依職權進行調

查之權限，故其除了提供私經濟實體救濟途徑之功能外，亦為政府主動處理貿易

障礙之重要管道。因此，實際上此ᜪ程序是否能達成其促進私經濟實體參與貿易

爭端解決之目的仍有待研究。以下即先就美歐中三國的貿易障礙調查制度加以介

ಏ： 

一、美國之 301 條款 

301 條款（Section 301）一般係指美國「1974 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 301 至第 310 所規定之「不公平貿易實務之救濟」之調查制度17，

其雖經 1984 年、1988 年之修正致內容有٤許差౦，ோ此一規定主要係፟予

USTR，為確保美國在貿易協定下之權利並對外國之貿易實務出回應，應對其

啟動調查並其採取因應措施之ೢ任。於 1970 年代，雖有 GATT 為規範國際貿易

之規則，但美國認為 GATT 之規定不಄合現實所需，且許多國家均ၴङ GATT 之

規則或其他國際協定而使美國受有損Ѩ。美國國會ၱ於 1974 年所制定之貿易法

中，ᘉ大總統職權，使其得採取片面措施來報復外國之不公平行為，不問是否有

คၴ反國際規範，Ξ稱之為 301 報復條款。此項報復條款除能促使總統單方決定

採取行為以對外國貿易政策表示不৹外，該條ќ一項功能，即Ϣ許私人為相當部

分的參與，以確保國際貿易協定及美國貿易權利之執行，此點亦ሥ為重要18。 

依Ᏽ 301 條款之規定，美國得對外國ၴ反貿易協定之行為或對美國商務造成

 
17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of 1974, 19 U.S.C. § 2411. 
18 羅昌發，美國貿易法中三˧一報復條款之研究，收於：美國貿易救濟制度，頁 12（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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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unjustifiable）、不合理（unreasonable）或ݔ視性（discriminatory）之ॄ

ᏼ或限制之外國貿易實務實施貿易報復措施19。在 1995 年 WTO 成立生效前，301
條款係美國要求外國除ѐ貿易障礙並開放市場之主要的法源依Ᏽ20。在 WTO 成立

後，由於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運作，大大地減Ͽ了 301 條款之適用機會，直至

川ද政府時代，才Ξ重新重視並ජ用此一條款來解決若υ外國貿易障礙21。301 條

款自 1974 年貿易法生效以來，至 2022 年總計有 130 案立案，雖主要是發生在

WTO 成立之前，但在 WTO 成立後仍有 35 案成立。從歷ў角度來看，301 條款主

要對付的國家是歐盟，對其所提起的案件約э 30%，大部分是ੋ及農產品之措

施，日本、加拿大及韓國亦是主要對ຝ22。 

由於 301 條款保留了透過 WTO 爭端解決機制處理貿易爭端或直接以貿易報

復措施處理之ቸ性，亦使得 301 條款之調查程序ഐ入有ၴ反 WTO 協定之ဤ之爭

議23。有關 301 條款之爭議，歐盟於 1999 年即以美國 301 調查程序中授權總統得

採取ᄖ回減ᡣ等報復措施部分ၴ反 DSU 第 23.2 (a)及(c)條之規定向 WTO 提出控

訴24。爭端解決小組認為美國對於調查結果是否採取片面報復措施因保有裁量

權，仍有使其措施಄合 DSU 規定之空間存在時，該條款本ي並未ၴ反 DSU 之規

定25。然而，由於301調查程序僅為國內程序，若依調查結果而採取片面措施時，

系爭措施仍面對 WTO 爭端解決程序之審查，例如在 2020 年的「美國—中國

301 關稅措施案（US—Tariff Measures (China)）」中，中國即對美國依 301 調查

結果所採取之片面措施提出控訴，爭端解決小組報告亦認定美國透過 301 調查程

序對中國加徵關稅之措施ၴ反了 WTO 協定下之最惠國待遇原則等規定26，該案目

前仍在上訴程序中。 

（一）實體規則 

依Ᏽ 301 條款之規定，主要是得針對以下四ᜪ外國貿易實務展開調查27，包

括：一、ၴ反貿易協定規定以致否定美國在貿易協定下之權利者28ǹ二、對美國

商務造成ॄᏼ或限制之不正當行為（unjustifiable actions）29ǹ三、對美國商務造

 
19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of 1974, 19 U.S.C. § 2411. 
20  Andres B. Schwarzenberg,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CONG. RSCH. SERV. REP. (June 15, 

2023),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346. 
21  Id. 
22  Id. 
23  Id.  
24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Section 301-310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paras. 4.66-4.67, WTO Doc. 

WT/DS152/R (adopted Jan. 27, 2000) [hereinafter Panel Report, US — Section 301 Trade Act]. 
25  Panel Report, US — Section 301 Trade Act, para. 7.135. 
26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Tariff Measures on Certain Goods from China, WTO Doc. WT/DS543/R 

(circulated Sept. 15, 2020). 
27  Andres B. Schwarzenberg,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Origin, Evolution, and Use, CONG. 

RSCH. SERV. REP. (Dec. 14, 2020),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604.  
28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of 1974, 19 U.S.C. §§ 2411(a)(1)(A), (B)(i).  
29 Id. § 2411(a)(1)(B)(ii).  



第一場 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之研究 
—以美歐中臺之調查程序為例 

11 

成ॄᏼ或限制之不合理行為30ǹ及四、對美國商務造成ॄᏼ或限制之ݔ視性行為

行為31。商務（commerce）之範圍則包括貨品、服務及投資32。至於對美國商務

造成之ॄᏼ或限制要件，雖然 301 條款之調查並未如其他貿易救濟調查案件，要

求應有實質損্或嚴重損্等要件，但申請人仍需證明一定程度的「損্

（injury）」之存在，否則 USTR 在ؒ有損্的情況下可能不會啟動調查程序33。 

除了一般的 301 調查外，美國於 1988 年的「ᆕ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中，更針對其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增加

了特別 301 條款之調查程序，፟予 USTR 針對列入「優先外國名單（priority 
foreign countries）」中之國家得依職權提出調查之權限，Ξ稱為「特別 301 調查

（special 301）」34。依 1974 年貿易法第 182(a)(2)條之規定，對於未提供美國智

慧財產權有效及適當保護之國家，或對於依賴智財權保護之美國出口商，未提供

有效適當市場進入機會之國家，授權 USTR 得將其列為優先外國名單35。針對優

先外國名單中之國家，USTR 雖應其依職權啟動 301 條之調查程序，但因仍有經

濟利益之例外規定 ，USTR 對於是否展開調查仍享有一定的裁量權36。 

此外，同樣ឦ於「1988 年ᆕ合貿易競爭法中」新增加之強制性職權調查程

序，並稱為「ຬ級 301（super 301）」之調查程序，則是要求 USTR 基於國家

貿易評估報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確認除ѐ其貿易障礙後最有可

能增加美國出口之優先國家名單37。在國家貿易評估報告提出後 21 日內，USTR
即應依職權對優先國家名單中之國家展開調查，一ѿ展開調查後即依 301 調查程

序為之38。 

（二）程序規則 

301 調查主要是由ᗧឦ於 USTR 貿易政策工作委員會（Trade Policy Staff 
Committee, TPSC）下之「301 條款委員會（Section 301 Committee）」ॄೢ39。

「301 條款委員會」ॄೢ進行 301 條款之申訴審查、舉行公聽會並就可能採取的

措施向 TPSC 提出建議，USTR 再依Ᏽ TPSC 之建議出最ಖ決定40。貿易障礙調

查程序不但፟予私人提出申訴之權利，對調查機關之調查行為亦設有時間表，ᗉ

免程序ܦ延損及申訴人之權益。301 之調查程序主要可分為六໘段，包括：一、

 
30  Id. § 2411(d)(3).  
31  Id. § 2411(d)(5).  
32  Id. § 2411(d)(1).  
33  Schwarzenberg, supra note 27, at 5-6. 
34  19 U.S.C. § 2242. 
35  Id. § 2242(a)(1). 
36  Id. §§ 2412(b)(2)(B), (c). 
37  Id. § 2420. 
38  Identification of Trade Expansion Priorities, 59 Fed. Reg. 10727, 10727-10728 (Mar. 8, 1994). 
39  15 C.F.R. § 2002.3. 
40  Id.; Schwarzenberg, supra note 27,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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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展開41ǹ二、對ੋ案外國政府請求進行諮商42ǹ三、公聽會及正反面書面ᄔ

要之提出43ǹ四、進行諮商44ǹ五、請求進入貿易協定下之爭端解決機制45ǹ及

六、USTR 出最ಖ決定46。 

1. 申訴主體 

啟動 301 調查程序之主體主要有二，即得由私人提出申訴（petition）或由

USTR 依職權提起（self-initiation）。對於得提出申訴之利্關係人（interested 
person），「1974 年貿易法」第 302 條採取相當廣泛之定義，包֖了所有受外國

貿易措施影響的美國生產者、進出口商及投資者，亦包֖代表前述業者之貿易團

體及費者代表47。 

2. 申請及調查程序 

由利্關係人以提出申訴方式啟動程序者，301 條款委員會應於收到申請書

起 45 日內審查相關陳述並決定是否啟動調查程序48。針對是否展開調查，USTR
雖有裁量權，但若決定不啟動調查程序，應ߕ理由通知申請人並於聯ٖ公報

（Federal Register）公告其๊ܔ啟動調查之理由49。若 USTR 決定展開調查，亦需

於聯ٖ公報告中公告申請書之ᄔ要，並提供公眾評論申請書內相關議題之機會，

例如舉行公聽會等50。申請人或任何利্關係人亦得請求舉行公聽會51。若ค利্

關係人之申請，USTR 亦得依職權展開調查，但需先與適當的利্關係人諮商後

才能啟動52。截至 2022 年為止，約有 60%的案件係由私人提出。但自從 1995 年

後，主要則由 USTR 依職權提出，約э案件之 74%53。 

一ѿ決定展開調查，USTR 即需要求受調查之外國政府就系爭爭端進行諮商
54。為準ഢ諮商程序，USTR 需向申請人或其他適當之私人代表尋求資訊及建議。

若爭端ੋ及貿易協定而ค法達到雙方滿意之結果，或自諮商開始後經 150 日仍ค

 
41  19 U.S.C. § 2412. 
42  Id. § 2413(a)(1). 
43  Id. §§ 2412(a)(4)(A), (B).  
44  Id. § 2414(b). 
45  Id. § 2413(a)(2).  
46  Id. § 2414(a). 
47  Id. § 2411(d)(9); Wolfgang W. Leirer, Retaliatory Action in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Trade 

Law: A Comparison of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and Council Regulation 2641/84, 20(1) N. 
C. J. INT’L L. 41, 47 (1994). 

48  19 U.S.C. § 2412(a)(2). 
49  Id. § 2412(a)(3). 
50  Id. § 2412(a)(4). 
51  Id. § 2006.3(b). 
52  Id. § 2412(b)(1).  
53  Schwarzenberg, supra note 27, at 8. 
54  19 U.S.C. § 241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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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時，USTR 即將系爭案件提交給系爭貿易協定ᗄ下之爭端解決機制處理55。 

在整個調查過程中，፟予私經濟實體參與程序的權利部分主要是公聽會的舉

行及公眾評論程序。若 USTR 決定啟動調查程序時，即於聯ٖ公報公告申請書

ᄔ要或職權進行調查之理由，並於公告後 30 日內提供利্關係人針對申訴書中之

爭點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舉辦公聽會56。為陳述意見，利্關係人應於規定時

間內提交書面意見，但在整個程序中，申訴人及利্關係人均得要求 USTR 舉辦

公聽會。此外，在 301 條款之調查程序中，USTR 若欲出採取特定措施之決定

時，於出決定前需先諮詢申訴人，並向私經濟實體之諮詢代表尋求建議57。 

依Ᏽ調查之結果，一ѿ出外國貿易實務有ၴ反貿易協定或對美國商務造成

ॄᏼ或限制之認定後，USTR 是否應採取措施，可分為強制性規定與裁量性規定

二ᅿ情形。若調查結果，外國貿易實務係ၴ反貿易協定之規定，或對美國商務之

限制係不正當者，USTR 即產生應採取措施之義務58。至於若對美國商務之限制僅

ឦ不合理或ݔ視性之情況時，則ឦ於 USTR 得自由裁量權是否採取措施之範圍
59。 

3. 決定之作成及處理方式 

然而，ᕵ使規定 USTR 應採取應對措施，301 條款仍然給予 USTR 若υ裁量

權，即在考量有以下情況之一時，USTR 得不採取措施：一、WTO 之爭端解決機

構已經通過系爭措施未ၴ反 WTO 協定規定之最ಖ爭端解決報告60ǹ二、USTR 認

為受調查之外國政府已經提出令人滿意之方法得以保障美國在貿易協定下之權利
61ǹ三、外國政府已透過雙邊協議承諾ଶ止或逐ቲ除系爭措施、提供減ᇸ美國

商務ॄᏼ之方法或提供補ᓭ美國貿易利益之方法等62ǹ及四、USTR 認為對其採取

措施會對美國經濟造成ॄ面影響或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嚴重্63。為對救濟

受到外國貿易實務্之美國商務，301 條款授權 USTR 得採取以下措施：一、

課徵關稅或其他進口限制措施64ǹ二、ᄖ回或ኩଶ貿易協定之減ᡣ65，或三、與外

國政府ጌ結具ܥ束力之協議，以ቲ除系爭措施或以貿易利益補ᓭ美國66。 

 
55  Id. § 2413(a)(2)(B). 
56  Id. § 2412(a)(4)(A)-(B). 
57  15 C.F.R. § 2006.11. 
58  19 U.S.C. § 2411(a)(1). 
59  Id. § 2411(b). 
60  Id. § 2411(a)(2)(A). 
61  Id. § 2411(a)(2)(B)(i). 
62  Id. §§§ 2411(a)(2)(B)(ii)(I)-(II), (iii).  
63  Id. § 2411(a)(2)(B). 
64  Id. § 2411(c)(1)(B).  
65  Id. § 2411(c)(1)(A). 
66  Id. § 2411(c)(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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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經濟實體之程序參與權利 

針對美國 301 條款之立法目的及ݮ革發展雖可從不同的面向切入，但因本文

的重點在於檢視私人參與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之問題，故將從 301 條款中對私人權

利保障之角度切入，審視 301 條款之變革。對於外國之貿易障礙，Ԑ在 1974 年，

國際貿易規則ۘ未建立之年代，美國國會即已፟予總統得採取貿易報復措施之權

限。然而，受到外國貿易障礙影響最大的美國企業，ࠅ是到了 1960 年代才開始逐

ᅌ有參與程序及決定的空間。當政府開始對外進行貿易談判並ጌ結自由貿易協定

時，即給予了企業對市場開放及自由貿易的期待，而一ѿ外國政府未遵守其承諾

時，因信賴自由貿易協定而受到影響之企業即期待能有參與解決問題之管道。在

1960 年代，受到此一思གྷ的影響，美國在貿易法中開始給予私經濟實體就外國貿

易障礙得請求召開公聽會之權利，隨後逐ᅌ發展成得較為具體的申訴程序，並፟

予私經濟實體得請求政府展開貿易障礙調查之權利。然而，此一申訴程序始ಖ僅

有啟動調查的權利，對於經確認存在之外國貿易障礙是否採取貿易報復措施等權

限仍ឦ行政裁量權的範圍67。 

፟予私經濟實體程序上權利之規定始於「1962 年貿易ᘉ張法（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第 252 條68。「1962 年貿易ᘉ張法」雖然፟予美國總統

在面對外國不公平貿易實務時，得實施貿易報復的權力69，但當時貿易障礙已由

關稅轉變為非貿易關稅障礙（non-tariff barriers, NTBs），在ؒ有企業的協助下，

往往ค法確認具體的貿易障礙狀況。因此在該法中首次規定，針對外國不公平的

貿易實務，在任何利্關係人的請求下，行政機關應舉行公聽會，透過公聽會不

但給予私人陳述意見的機會，亦得協助政府機關ᇆ集貿易障礙之資訊70。但由於

該法成效不ᄆ，美國國會在「1974 年貿易法」中即進一納入了私人申訴程序之

架構，並於「1979 年貿易協定法（Trade Agreement Act of 1979）」中針對申訴程

序訂定調查時間表，以ᗉ免案件之ܦ延71。至「1984 年貿易及關稅法（Trade and 
Tariff Act of 1984）」的修法中再次確認私經濟實體的申請人資格後，才成為現行

301 條款之ᚉ形72。301 條款雖為具利্關係之私經濟實體ബ設了一項「權利」，

ோ私經濟實體依 301 條款所取得之權利與一般權利不同，當事人就其他法律上權

利受到্ߟ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然 301 條款所፟予當事人之權利，並ค此ᅿ

效果。具利্關係之私經濟實體，依 301 條款所為之請求，僅係為使行政機關獲

得外國實施不公平貿易行為之資訊所為之法律上設計，故其並非得受法院保護之

 
67  Marco C.E.J. Bronckers, Private Response to Foreign Unfair Trade Practices—United States and EEC 

Complaint Procedures, 6(3) NW. J. INT’L L. & BUS. 651, 659 (1984). 
68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 Pub. L. No. 87–794, tit. II, §252, 76 Stat. 872, 879, repealed by Trade 

Act of 1974, Pub. L. 93–618, tit. IV, §602(d), 88 Stat. 1098, 2072. 
69  Id. 
70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 Pub. L. No. 87–794, tit. II, §223, 76 Stat. 872, 875, repealed by Trade 

Act of 1974, Pub. L. 93–618, tit. IV, §602(d), 88 Stat. 1978, 2072. 
71  19 U.S.C §2252 (a). 
72  Trade and Tariff Act of 1984, Pub. L. No. 98-573, tit. III, §§304 (a)-(c), (f), 98 Stat. 2948, 3002,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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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而是促使美國政府代表利্關係人向外國談判解決問題之一ᅿ行政上程序

而ρ73。對於處理外國的貿易障礙問題，一般均認為一國政府在衡量私人請求與

國家利益間應享有к分的裁量權，使其能考量各ᅿ不同的因素，包括私人主張的

重要性與為貿易障礙需費資源間之比例、處理不同貿易障礙間之ᇸ重急及可

能造成的政治影響等74。 

301 條款雖፟予私經濟實體程序上之參與權利，但在 WTO 成立後，透過 301
條款處理貿易障礙之情況已大൯減Ͽ。WTO 成立後，由私經濟實體提出申請之

301 調查並確認有貿易障礙存在之案件，其調查結果主要可分為二ᅿ處理方式，

一為啟動程序後透過雙邊諮商達成協議後而ಖ止程序者75，二為提交 WTO 之爭端

解決機制解決76。大部分案件均透過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之最ಖ裁決解決77，

僅有一件未ֹ成程序78及一件由控訴國自行ቲ止爭議措施79，未有採取報復措施

之案件。但自 2010 年由美國ᒳ៓工人聯合會（United Steel Workers, USW）針對

中國對ี土出口限制、風力發電補貼及強制技術移轉等多項措施所提出之 301 調

查案後至Ϟ為止，雖仍有私經濟實體提出 301 調查之申請，但 USTR 均未啟動調

查程序80，故自 2010 年後，301 調查案件僅有 USTR 依職權所啟動之案件。即使

 
73  Patricia I. Hansen, Defining Unreasonablenes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96(5) YALE L. J. 1122, 1129 (1987); 羅昌發（ຏ 18），頁 29。 
74  Bronckers, supra note 67, at 658.  
75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2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Certain Discriminatory Canadian Communications 

Practice; Proposed Determin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60 Fed. Reg. 8101 (Feb. 10, 1995); 
Section 302 Investigation: Certain Subsidies Affecting Access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Market 
for Modified Starch, 62 Fed. Reg. 12264 (June 13, 1997). 

76  Section 304 Determinations: Barriers to Access to the Japanese Market for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r, 61 Fed. Reg. 30929 (June 18, 1996);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2 Investig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Australian Subsidies Affecting Leather, 61 Fed. Reg. 55063 (Oct. 23, 1996);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2 Investig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Canadian Export Subsidies 
and Market Access for Dairy Products, 62 Fed. Reg. 53851 (Oct. 16, 1997);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2 
Investig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Mexican Practices Affecting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HFCS), 63 Fed. Reg. 28544 (May 26, 1998);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2 Investig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Wheat Trading Practices of the Canadian Wheat Board, 65 Fed. Reg. 69362 (Nov. 16, 
2000);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2 Investig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China—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ffec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Green Technology, 75 Fed. Reg. 64776 (Oct. 20, 2010). 

77  Panel Report, Japan — Measures Affecting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r, WTO Doc. 
WT/DS44/R (adopted Apr. 22, 19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n of Milk and the Exportation of Dairy Products, WTO Doc. WT/DS103/AB/RW2 (adopted  
Jan. 17, 2003); Appellate Body Report, Mexico —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of High-Fructose Corn 
Syrup (HFC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TO Doc. WT/DS132/AB/RW (adopted Nov. 21, 2001);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Measures Relating to Exports of Wheat and Treatment of Imported 
Grain, WTO Doc. WT/DS276/AB/R (adopted Sept. 27, 2004). 

78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 Textile, Clothing and Footwear Import 
Credit Scheme, WTO Doc. WT/DS57/1 (Oct. 9, 1996). 

79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 Measures Concerning Wind Power Equipment, 
WTO Doc. WT/DS419/1 (Jan. 6, 2011). 

80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02 on Workers’ Rights in China; Decision Not to Initiate Investigation, 69 Fed. 
Reg. 26204 (May 11, 2004);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02 on the Valuation of Chinese Currency; 
Decisions Note to Initiate Investigations, 69 Fed. Reg. 78516 (Dec. 30, 2004);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01 on Israel’s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Decision Not To Initiate Investigation, 74 Fed. 
Reg. 31789 (July 2, 2009);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02 on Alleged Expropriations by the Domin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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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川ද政府時代，301 條款重新重視及使用，主要仍是由 USTR 依職權啟動

之調查，而非由私經濟實體所提出，例如 2017 年 USTR 針對中國之技術移轉、智

慧財產權及ബ新等措施所進行之 301 調查81ǹ2019 年針對歐盟未遵守 WTO 上訴機

構在民用航空Ꮤ補貼措施案中之建議所進行之調查82ǹ2019 年針對法國數位服務

稅所進行之調查83及 2020 年對ຫ南貨幣政策所進行之調查84等。由此可見，301 條

款條提供給私經濟實體之程序上權利，在近期並未廣泛地運用。 

二、歐盟之貿易障礙調查程序 

歐盟Ԑ期為了因應美國的 301 條款，在 1984 年亦制定了「貿易障礙調查規則

（第 2641/84 號歐體理事會規則）」，Ξ稱為「新商業政策工具（New 
Commercial Policy Instrument，以下簡稱 NCPI）」，提供歐體產業在第三國市場

ᎁ遇貿易障礙時，能有一個向歐體機構反應並要求其排除障礙之管道85。然而在

NCPI 運作的 10 年中，歐盟企業僅提出 7 個案件，其中 2 案執委會以證Ᏽ不ى

而ር回，並未能有效地發揮處理貿易障礙之功能86。之後，NCPI在 1995年「第

3286/94 號歐體理事會規則」所取代，該規則Ξ稱為「1994 貿易障礙規則（TBR 
1994）」87。該規則歷經 5 次的修正，不但ᘉ大了得提出貿易障礙調查之障礙ᜪ

型範圍，亦不斷地簡化私部門的參與程序，逐ᅌ形成於 2015 年通過之現行貿易障

礙規則（TBR 2015）規定88。 

TBR Ώ為因應 WTO 成立後益發司法化的爭端解決機制所設。執委會認為，

歐盟若欲行使其在國際貿易法下之權利，必在歐盟法下建立一項ֹ全透明的法

律機制，並確保其在判斷是否行使國際貿易法下之權利時，該決定是基於正確的

 
Republic; Decision Not To Initiate Investigation, 76 Fed. Reg. 41857 (July 15, 2011); Petition Under 
Section 302 on the U.S.-Israel Free Trade Agreement; Decision Not To Initiate Investigation, 76 Fed. 
Reg. 41858 (July 15, 2011). 

81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Hearing;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s: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82 Fed. 
Reg. 40213 (Aug. 24, 2017). 

82  Initiation of Investigation; Notice of Hearing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s: Enforcement of U.S. 
WTO Rights in Large Civil Aircraft Dispute, 84 Fed. Reg. 15028 (Apr. 12, 2019). 

83  Initiation of a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France’s Digital Services Tax, 84 Fed. Reg. 34042 (July 16, 
2019). 

84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Vietnam’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Currency 
Valuation, 85 Fed. Reg. 63637 (Oct. 8, 2020). 

85  Gregory Shaffer, Mechanisms for the Nego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laims by Public Authorities 
on Behalf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92 AM. SOC’Y 
INT’L L. 212, 218 (1998); Council Regulation 2641/84, of 17 September 1984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with Regard in Particular to Protection Against Illicit Commercial 
Practices, 1984 O.J. (L 252) 1 (EEC). 

86  Shaffer, supra note 85, at 219.  
87  TBR 1994, supra note 9. 
88  Regulation (EU) 2015/184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6 October 2015 Laying 

Down Union Procedures in the Field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xercise 
of the Union’s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 Particular Those Esta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5 O.J. (L 272) 1 [hereinafter TB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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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資訊及法律分析所成89。故 TBR 主要為了確保歐盟在國際貿易規則下之權

利，Ѐ其是 WTO 協定下之權利，在認定存在貿易障礙之情形下，決定是否啟動

國際爭端解決程序及採取何ᅿ後續行為以排除障礙所建立之歐盟內部程序。為了

處理貿易障礙問題，歐盟將其確認貿易障礙是否存在之任務與私經濟實體進行合

作，期待企業在查有貿易障礙產生時能及時通報執委會90。因此，TBR 首先፟

予歐盟企業法律上之申訴權利，使其得請求歐盟執委會正式地對其所提出之貿易

障礙措施展開調查，並提供其所有可得之非機密性資訊、舉辦公聽會、提供利্

關係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將相關決定公開於政府公報91。申請ር回之企業，對

於執委會之決定亦得向歐盟法院起訴請求司法審查。TBR 透過對各項程序之期間

規定，使歐盟企業亦能同時掌握申訴程序之進行92。TBR 2015 之主要規定如下
93： 

（一）實體規則 

依 TBR 之規定，得提出申訴之案件ᜪ型主要有二，一為處理對歐盟市場造成

影響之貿易障礙，以期能除ѐ該貿易障礙所造成之損্（injury）ǹќ一為處理對

第三國市場造成影響之貿易障礙，以期能除ѐ該貿易障礙所造成之ॄ面貿易效果

（adverse trade effects）94。ᜪ型一之案件主要是為了保護歐盟內部市場，使其免

受損্，概念ᜪ՟歐盟貿易救濟措施，因此僅有受有損্之歐盟產業全體，才能

對該貿易障礙提出申訴95ǹᜪ型二則是在保護歐盟企業之出口利益，೭္值得ݙ

意的是，因歐盟本ي本非單一國家，因此在歐盟法用ᇟ下，「第三國」專指非歐

盟成員國之國家，與一般經貿法用ᇟ中區分「出口國」、「進口國」而「第三

國」係指非產品直接進出口的第三國家有所不同。因此，此處在第三國市場造成

影響，即歐盟產品出口至非成員國的出口市場，故此ᜪ型非以產業全體為對ຝ，

而是歐體之個別企業或產業協會即得提起ᜪ型二之申訴，即在其認為貿易障礙對

第三國市場造成影響，且對其產生ॄ面貿易效果時，該個別企業或產業協會即得

提出申訴96。若申請人係成員國則不限ᜪ型，均得要求執委會啟動調查程序97。而

「貿易障礙（obstacles to trade）」之定義，則指由第三國所採取或維持，構成國

際貿易法下得採取行動之貿易實務，例如採取國際貿易法下所禁止之行為而使歐

盟取得對其提出控訴之權利或得排除該ၴ法行為之權利等98。因此，在企業認為

 
89  TBR 2015, Recital (5). 
90  Shaffer, supra note 85, at 219. 
91  Id. 
92  Id. at 219-220. 
93  張南薰、黃珏，歐盟貿易障礙申訴及調查制度之新進展，貿易政策論ᘀ，34 期，頁 261-265

（2022 年）。 
94  TBR 2015, arts. 1(a)-(b). 
95  Id. art. 3. 
96  Id. art. 4. 
97  Id. art. 6(1). 
98  Id. art. 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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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政府設置了前述之貿易障礙時，不論是對於歐盟市場或第三國市場造成影

響，即得向歐盟執委會提出申訴，並經調查程序確定貿易障礙之存在及處理方式。 

由於對歐盟內部市場造成影響之貿易障礙，例如低價產品或受補貼產品之進

口等，已經ќ有反傾銷措施及平衡稅措施等貿易救濟程序得以運用，因此 TBR 主

要處理的貿易障礙仍以ᜪ型二對第三國市場造成ॄ面影響之措施，即以處理在出

口市場造成ॄ面影響之貿易障礙為主99。 

（二）程序規則 

1. 申訴主體 

與 NCPI 僅能由歐體產業提出申訴相較，TBR 則ᘉ大了得提出申訴之主體，

፟予歐盟企業或產業協會等團體亦能提出申訴之權利，ѝ是二者得提出申訴之要

件略有差౦。依Ᏽ TBR 2015 之規定，得提出申訴者主要有三，包括：一、歐盟

產業（Union Industry）ǹ二、歐盟個別企業（Union Enterprise）及產業協會

（association）及三、歐體成員國100。在原本的 NCPI 下，僅限於歐體產業與成員

國享有法律上之請求展開調查之權利，在 TBR 1994 中則新增一項申請人資格，

即歐體個別企業或其產業協會，使得個別企業即使ค法代表整個產業，亦具ഢ申

訴人資格101。一方面提升歐盟個別企業在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中之參與，Ѐ其是中

小企業的參與，亦增加了執委會識別貿易障礙之新途徑。 

2. 申訴及調查程序 

依Ᏽ TBR 之規定，企業或產業在遇到貿易障礙而向執委會提出申訴時以書

面為之，且申訴書中包֖貿易障礙、損্或ॄ面貿易影響存在之к分證Ᏽ102。

執委會應於收到申訴書後 45 日內應出是否啟動調查程序之決定103。此一決定Ξ

稱為受理與否之決定（admissibility review）。對於是否受理申訴案件，執委會主

要考量案件是否具ഢى的證Ᏽ而使啟動調查具有正當性，及啟動調查是否಄合

歐盟利益等事項。執委會在成此一決定前會先與產業進行ྎ通，因此通常產業

不會針對可能不受理的案件提出申訴104。 

一ѿ執委會認為申訴案件已ഢк分的證Ᏽى認展開調查具有正當性，且在歐

 
99  Robert M. Maclean,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Trade Barrier Regulation Takes Shape-Is It Living Up 

to Expectations?, 33(6) J. WORLD TRADE 69, 72 (1999). 
100 TBR 2015, arts. 3, 4, 6. 
101 TBR 1994, art. 4(1). 
102 TBR 2015, arts. 3, 4, 6(2). 
103 Id. art. 5(4), 
104 Jean Charles Van Eeckhaute, Private Complaints Against Foreign Unfair Trade Practices—The EC’s 

Trade Barriers Regulation, 33(6) J. WORLD TRADE 199, 204-20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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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利益上有其必要時，執委會即會在歐盟公報上公告調查程序之啟動（initiation 
of the examination procedure）105，並正式展開調查。依 TBR 之規定，調查結果及

報告應視案件之複ᚇ程度於展開調查後 5 至 7 個月內ֹ成106。TBR 的調查程序與

反傾銷稅及平衡稅的調查程序ᜪ՟，包括會以向利্關係人，包括向歐盟產業及

第三國政府等發送問ڔ的方式ᇆ集所需的資料、為確認資料之真實性進行實地ೖ

查（on-spot-investigations）、提供利্關係人陳述意見或相互質詢之機會。對於

不合作的利্關係人，執委會亦有得使用可得事實（facts available）為決定基

ᘵ之權利，對於特定資料亦ॄ有保密義務等107。一ѿ調查報告ֹ成後，即會提

交給由成員國代表所組成之貿易障礙委員會（Trade Barriers Committee），決定接

下來的後續行為108。 

3. 決定之作成及處理方式 

依Ᏽ TBR 之調查程序，調查結果主要可分為二ᅿ，即ಖ止或ኩଶ調查程序或

採取商業政策措施（commercial policy measures）。依Ᏽ調查之結果，執委會若認

為基於歐盟利益ค需採取特定行為時，調查程序即告ಖ止109。執委會若認為第三

國或相關會員國已採取令人滿意之措施而ค採取任何行動之必要時，在與貿易障

礙委員會諮詢後得ኩଶ調查程序110。不論在任何時候，若執委會認為最適當的解

決方式為雙邊協議時，亦得在與貿易障礙委員會諮商後ኩଶ調查程序，並依《歐

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啟動雙邊諮商程序111。 

若依Ᏽ調查結果，執委會認為基於歐盟利益之考量有必要採取行動以確保其

在國際貿易法下之權利，且有必要除ѐ對歐盟造成ॄ面影響之貿易障礙時，即會

啟動雙邊或多邊之諮商及後續的爭端解決程序，例如 WTO 爭端解決機制內之諮

商程序及後續的爭端解決程序等，尋求排除貿易障礙之方法。依Ᏽ TBR 之規定，

在認定有貿易障礙存在時，原本依規定得對第三國採取ᄖ回關稅減ᡣ、提高關稅

或實施數量限制等商業政策措施112。但因為 WTO 之 DSU 禁止在未經爭端解決程

序下採取貿易報復措施，故 TBR 亦特別規定，未經雙邊或多邊之爭端解決程序，

不得自採取前述之商業政策措施113。 

TBR 雖፟予了私人提出申訴之權利，且在಄合一定條件下，其申訴案有受調

 
105 TBR 2015, art. 9(1). 
106 Id. art. 9(8). 
107 Id. arts. 9(7), 10. 
108 Id. art. 8. 
109 Id. art. 12(1). 
110 Id. art. 12(2). 
111 Id. art. 12.3;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 207, 

2012 O.J. (C 326) 47, 140. 
112 TBR 2015, art. 13(3). 
113 Id. art.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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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獲得處理之權利，對調查結果及處理方式亦有受通知的權利，ࣗ至，對於調

查機關ၴ反程序規定之行為同樣給予申訴人司法救濟之途徑114，但是，對於是否

展開調查及若有貿易障礙存在應採取何ᅿ後續動作等，產業或企業並ค法律上之

權利可以主張，對此執委會仍享有相當程度的裁量權。在 TBR 的規定中，「歐盟

利益」此一要件之存在，提供了執委會在成是否展開調查、採取何ᅿ後續行動

及如何執行爭端解決結果之決定時享有一定程度的裁量權115。歐盟利益也ຝ徵著

最廣泛的政策考量，包括一般外交政策的考量、貿易政策的考量、其他歐盟企業

或產業在實施貿易障礙會員國國內的市場進入地位等116。透過歐盟利益之衡量，

執委會得ᗉ免在未考量其他利益的情況下直接採取行動，最後ࠅ對整體利益造成

不利之後果。 

（三）私經濟實體之程序參與權利與現況 

歐盟對於存在於外國市場中貿易障礙之處理方式，從貿易障礙之發展及確認

到最後貿易障礙之排除，雖設有不同的管道及處理方式，從歐盟基本法ቫ級到歐

盟法ቫ級的正式程序至未明文規定的非正式程序均有之。TBR 雖為最正式的申訴

程序，但其並非是最常使用的管道。TBR 制定之初雖有促進歐盟產業參與爭端

解決程序之目的，但是由於其在成案໘段對申訴人所要求之舉證ೢ任過重，調查

期間費時間過長，僅是調查程序本ي就需時 7 個月以上，ඌ論至 WTO 整個

爭端解決程序結束為止之時間，對歐盟企業而言並不是解決爭端的首要考量。為

解決 TBR 成效不ᄆ之問題，歐盟即不斷地透過簡化申訴程序並加強與歐盟企業間

之夥伴關係，來達到其保護企業出口利益之最ಖ目的117。例如，為促進申訴機制

之運用，對於不ၴ反國際協定之貿易障礙，歐盟產業可將其申訴之案件ฦ錄在資

料庫後由「市場進入機構（Market Access Unit, MAU）」處理118，形成與 TBR 平

行的處理管道119。依Ᏽ市場進入資料庫之Ћ冊，於歐盟產業ฦ錄外國之貿易障礙

資訊後，執委會對資料庫中之貿易障礙即會提供解釋並分析該問題，且決定適合

的後續行動。由於資料庫中已有產業所提供之資訊，MAU 即會針對問題從經濟

面及法律面進行分析，並協助除ѐ貿易障礙120。因此產業逐ᅌ建立透過 MAU 反

 
114 Van Eeckhaute, supra note 104, at 206. 
115 TBR 2015, arts. 9, 12(1). 
116 Id. 
117 張南薰、黃珏（ຏ 93），頁 255-274。 
118 在 WTO 成立生效後，為了確保歐盟產業的市場進入利益，歐盟於 1996 年公布了「歐盟市場進

入戰略（Market Access Strategy，以下簡稱 MAS）」為װ擊性貿易政策的基ᘵ。其中為了資

訊之ᇆ集及提供，歐盟執委會在其貿易總署（The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rade, DG-Trade）下設

立了「市場進入機構（Market Access Unit, MAU）」，ॄೢ「市場進入資料庫（Market Access 
Database, MADB）」的維護及運作，鼓ᓰ歐盟企業就其所遇到的貿易障礙ฦ錄於政府資料庫，

並將通報給貿易總署有關外國政府限制貿易之相關資訊ᓯ存於此資料庫中。 
119 Crowell & Moring, Interim Evalu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s Trade Barrier Regulation (TBR), 

European Commission DG-Trade, Final Report, at 25-27 (2005),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 
2005/october/tradoc_125451.pdf (last visited July 19, 2022).  

120 Id.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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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貿易障礙之管道，MAU 亦取代了 TBR 之部分功能。 

在 2007 年則進一優化市場進入資料庫（MADB），簡化了通報貿易障礙之

申訴ฦ錄程序，並增加標準的線上ฦ錄格式，以確保使用者在第一次ฦ錄時即可

獲得所有相關資訊。申訴程序也相對簡單，申訴人ѝ需要提供產品、原產國及系

爭政策工具的ᜪ型等基本資訊，而且其採下式選單，選單中已有預先定義ӳ之

貿易障礙選項，ѝ要ᗖ入簡單的問題描述即可ֹ成。一ѿ執委會審查該申訴案後

認定有可能發展成訴訟案件之貿易障礙存在，即會納入資料庫中並定期更新，

也會ᡣ歐盟企業可以追蹤整個程序121。透過資料庫的運作，歐盟企業得將其在第

三國所遇到的貿易限制措施以ฦ錄在此一資料庫的方式提出申訴，可視為歐盟企

業向貿易總局匯報貿易障礙存在的一ᅿ公開紀錄122。  

此外，貿易障礙的ᜪ型因為歐盟對外ጌ結ཇ來ཇ多的雙邊協定而複ᚇ化，除

了傳統的市場進入障礙外，新增的҉續條款及其他非 WTO 涵蓋之議題所形成之

貿易障礙亦ཇ來ཇ多，貿易爭端解決的思考亦不能僅限於以 WTO 爭端解決機制

之運用為主，故ᘉ大貿易障礙之發現管道及爭解決途徑之需求日與ॿ增。歐盟

於 2020 年並在其「市場進入資料庫（Access2Markets）」下設置了「單一ื口

（Single Entry Point，以下簡稱 SEP）」制度，提供歐盟產業在請求歐盟機構處理

貿易障礙與未遵守҉ᕮ發展承諾時更加便利之管道123。而 SEP 制度在實際運作上

亦已發揮其作用，以ষ及對ౠᑄ之臨時性進口限制措施為例，歐盟企業在其公協

會的協助下ِೲ採取行動，透過 SEP 申訴表格之指引，能在ষ及政府公告措施後

之อ期內即ᇆ集所需資料供執委會參考，執委會亦得在較Ԑ໘段即透過歐盟代表

與ষ及政府接，包括外交接及換文等。ষ及政府亦因此決定在該措施屆期後

不再延期124。 

ᆕ上所述，不論是透過市場進入資料庫或 SEP 制度等較為簡便之程序，或是

透過較為正式的 TBR 程序，目的均是為了共同建立保護歐盟企業在國際貿易法下

權利之網絡。當然，私經濟實體欲促使政府解決貿易爭端之方式及管道不限於正

式法定程序，有時非正式的程序及事實上之關係可能更具效果。然而，正式法律

程序之存在本ي有時比其是否有效運用更為重要，因為僅僅是透過正式程序所

留下申訴案件之紀錄及公開資訊本ي，即能形成重要的政治量能，促使政府處理

相關案件125。 

 
121 Id. at 8. 
122 Id. at 7.  
123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from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on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U Trade Agreements, at 27, COM (2021) 654 final (Oct. 27, 
2021). 

124 Id. at 34. 
125 Kristin Bohl, Problems of Developing Country Access to WTO Dispute Settlement, 9(1) CHI.-KENT J. 

INT’L & COMP. L. 131, 156-15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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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 

中國是第一個、也是目前一一個在 WTO 開發中國家會員國中，通過法規

明文設立公私合作機制來調查貿易障礙126。2000 年初期，為因應加入 WTO，中

國借᠙美國與歐體的法在 2004 年修訂生效的「對外貿易法」第 7 章中確立了對

外貿易調查制度127。在對外貿易法修訂之前，原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現商務

部）於 2002 年已發布「對外貿易Ꮫᘄ調查ኩ行規則」，為貿易障礙調查立下法源

基ᘵ，並且᠙於實踐中貿易Ꮫᘄ的情形複ᚇ多樣，為ᔅ助各政府部門與企業判別

及收集資訊128。2002 年 7 月，外經貿部發布了「貿易投資Ꮫᘄ信৲收集指南」，

列舉了較為常見的貿易Ꮫᘄ形式129。同時仿效歐美，從 2003 年起，由商務部每

年發布「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提供主要出口市場和對外投資市場國家和地

區的最新貿易和投資Ꮫᘄ資訊130。「對外貿易法」修訂之後，2005 年 2 月發布的

「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其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131，由商務部ॄೢ對

國外貿易Ꮫᘄ的調查工作，並由其指定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實施該規則132。 

（一）實體規則 

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3 條規定，外國（地區）政府採取或者支持的措施

或者法，存在一定情形則視為貿易Ꮫᘄ。೭٤情形可以分為兩大ᜪ：第一款針

對ၴ法型貿易Ꮫᘄ，此ᜪ措施或法ၴ反或未能履行與中國共同ጌ結或者共同參

加的經濟貿易條約或者協定133ǹ第二款則包֖了三ᅿ非ၴ法型貿易Ꮫᘄ，也就是

措施或法雖對中國產品或服務造成ॄ面貿易影響，但並不ၴ反多邊或雙邊經貿

協定134。與歐盟相比，中國立法關於貿易障礙的調查範圍規定較ቨ，除了ၴ法事

項之外，ᗋ可對非ၴ法事項進行調查。 

三ᅿ非ၴ法型貿易Ꮫᘄ包括了：（1）對中國產品或者服務進入該國（地

區）市場或者第三國（地區）市場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阻礙或者限制ǹ（2）對中

國產品或者服務在該國（地區）市場或者第三國（地區）市場的競爭力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損্ǹ或者（3）對該國（地區）或者第三國（地區）的產品或者服務

 
126 BAHRI, supra note 5, at 101. 
127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第 7 章。 
1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ኩ行規則（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Ș2002ș31 號），2002 年 9

月 23 日發布，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_62654.htm。 
129 商務部《對外貿易Ꮫᘄ調查ኩ行規則》釋義及說明，2006年 8月 6日發布，http://www.mofcom. 

gov.cn/article/zhengcejd/bl/200608/20060802913146.shtml。 
130 商務部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2003年 5月 20日發布，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cfb/ 

zcdwmy/200305/20030500092016.shtml。 
131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商務部Ș2005ș4號），2005年 2月 2日發布，https:// 

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80631.htm。 
1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2 條。 
1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3 條第 1 款。  
1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3 條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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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國出口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阻礙或者限制135。值得ݙ意的是，೭三ᅿ貿易障礙

提及了對向第三國出口的影響，在第三國市場的競爭力影響以及第三國的產品

或者服務向中國出口的影響136。也就是說，外國實施的措施或法雖不直接影響

中國產品國服務在其本國市場的入能力或競爭力或其本國產品或服務向中國出

口的能力，但若影響中國產品或服務在第三國的市場入或競爭力，或者第三國

產品或服務向中國的出口能力，也視為貿易Ꮫᘄ。因此在考ቾॄ面影響時，除

了實施措施的外國之國內市場之外，也需要考ቾ該措施對第三國市場的影響。 

ќ外，三ᅿ非ၴ法型貿易Ꮫᘄ均要求造成ॄ面影響。而在三ᅿ情形下，ॄ面

影響的要件分別為造成或可能造成「阻礙或限制」或「損্」，由於實務上案例

Жલ，如何認定造成或可能造成阻礙、限制或損্並ؒ有清ཱ的指標。但有學者

認為，相較於美國 301 條款，「ॄ面影響」此一要件ᡉ然比「對美國商業造成ॄ

ᏼ或限制」的要求要高，亦即其中造成阻礙或限制，要對市場入已造成實質作

用的影響ǹ而造成損্則需產生實質損্137。 

（二）程序規則 

1. 申請主體 

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4 條規定了調查的啟動可以是應申請人的申請，也

可以由商務部自行立案138。在第 5 條中則對適格申請人作出了規定：「國內企

業、國內產業或者代表國內企業、國內產業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下

統稱申請人），可以向商務部提出貿易Ꮫᘄ調查的申請139。前款所稱的「國內企

業」、「國內產業」，是指與訴貿易Ꮫᘄੋ及的產品生產或者服務供應有直接

關係的企業或者產業。」此條規定相對֖ጋ並ᘉ大了申請者的範圍，一方面ѝ要

是與貿易Ꮫᘄੋ及的產品生產或服務供應有直接關係的企業或產業便可提出調查

申請，並不要求為相同產品，也不要求為該產品的生產者或供應商ǹќ一方面，

何ᒏ「直接關係」也ؒ有明確的要件，՟Я給予主管機關相當大的裁量空間。再

者，申請人需為國內企業或產業，或者代表國內企業或產業的自然法人或其他組

織，Ξ限制了實質上的申請人ѝ能是組織，雖排除了個人的申請資格，但該組織

不需要在ੋ及的產品或服務上佔有一定的出口比例。固然有學者認為೭樣的規ࠅ

定較為ቸ性，能鼓ᓰؒ有貿易關稅ၯ說傳統的中國企業利用貿易Ꮫᘄ機制140。

 
1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3 條第 2 款。 
136 ў᐀麗，中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制度實體規則探析，國際貿易法論ᘀ，4 期，頁 119-132（2009

年）。 
137 ў᐀麗（ຏ 136），頁 119-132。 
138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4 條。 
139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5 條。 
140 Henry S. Gao, Taking Justice into Your Own Hand: The Trade Barrier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in 

China, 44(3) J. WORLD TRADE 633, 638–63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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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地，೭個限制也可能阻礙了潛在案件申請，因企業往往不易ע握自ρ的申

請資格，而不ඪ投入成本提出調查申請。相較之下，歐盟 TBR 了詳細的界定，

使企業和行業協會更容易ע握申請資格。 

2. 申請及調查程序 

貿易Ꮫᘄ調查的申請必以書面形式提交141。申請人在提出申請時，應當描

述申請調查的措施或法，並提供相關的事實和證Ᏽ支持其認為該措施或法

構成貿易Ꮫᘄ的說明142。但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8 條ࠅ規定申請人在提交申

請書時，如果申請人因為٤ࢌ特ਸ情況ค法提供證Ᏽ料時，可以採書面形式說

明其不能提交的理由，ࣗ至此條關於ߕ具證Ᏽ資料的要求僅僅是「ᅰ可能」提

供，也就是說並ؒ有提交證Ᏽ的強制性規定。同樣的，該規定可以視為是考量到

中國企業或產業一直比較Жલ證Ᏽ的收集能力，放ቨ要求可以調動企業進行貿易

Ꮫᘄ調查申請的積極性143。 

商務部在審查立案申請時，應在收到申請料後 60 天內對申請料進行審

查，並作出立案或不予立案的決定144。如果決定立案，將發布立案公告，其中詳

細說明調查的措施或法、ੋ及的產品或服務，以及實施該措施或法的國家

（地區）。立案公告ᗋ會說明利্關係方的陳述意見和公眾提出評論的期限145。

如果商務部認為申請不಄合要求，將作出不予立案的決定，並向申請人說明理由
146。 

立案後，商務部通過調查來確定調查的措施或法是否構成貿易Ꮫᘄ147。

在調查過程中，商務部可以收集任何相關信৲148。如果商務部認為必要，可以成

立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專家和學者組成的專家諮詢組也可以使用問ڔ調查、聽證

會等方式了解利্關係方的情況，並進行調查149。但對於聽證，商務部有自由裁

量權，以 2011 年對美國可再生能源補貼案件的調查過程為例150，商務部在立案公

告中先邀請利্關係方及公眾對調查相關問題發表評論，並給予 30 天評論期，ᝩ

 
141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6 條。 
142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7 條。 
143 Gao, supra note 140, at 639. 
14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10 條。 
145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12 條。 
146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16 條、第 17 條。 
147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18 條。 
1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19 條。 
149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20 條、第 21 條。 
150 商務部對美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ן持政策及補貼措施進行貿易Ꮫᘄ立案調查（商務部Ș2011ș

69 號），2011 年 11 月 25 日發布，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cfb/zcdwmy/201111/2011 
11078484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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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向國內生產企業發放調查問ڔ，並未舉行聽證151，事實上至Ϟ商務部ۘ未制定

聽證規則，也ؒ有舉行聽證的前例。如果利্關係方認為其提供的資料一ѿݧ៛

將產生嚴重不利影響，可以向商務部申請對該資料進行保密處理152。在調查過程

中，商務部ᗋ可以與調查國（地區）政府進行ዲ商153。如果商務部認為必要，

可以決定中止調查並發布公告154。 

3. 決定之作成及處理方式 

商務部在進行調查後，將根Ᏽ調查結果對調查的措施或法是否構成貿易

Ꮫᘄ作出決定，並自公告之日起 6 個月內透過發布公告向公眾公布結果，調查時

間在特ਸ情形下可以延長不ຬ過 3 個月155。如果商務部認定調查的措施或法

構成貿易Ꮫᘄ，將根Ᏽ具體情況採取適當的措施來應對156。針對貿易Ꮫᘄ，商務

部可能會啟動雙邊ዲ商，與相關國家或地區展開協商和談判，以解決貿易Ꮫᘄ問

題。೭樣的ዲ商可以通過雙方之間的直接對話和協商來尋求解決方案，促進貿易

自由化和便利化。此外，商務部ᗋ可以採取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如向 WTO 提交

申訴或參與爭端解決程序。೭٤措施的選和實施將根Ᏽ具體情況由商務部將ᆕ

合考ቾ各ᅿ因素，並根Ᏽ法律法規和國際貿易規則的要求，採取適當的行動來應

對貿易Ꮫᘄ。 

然而，對於商務部將採取何ᅿ措施，抑或是否在一定期限內採取措施，對外

貿易Ꮫᘄ調查規則並ؒ有相應的規定。從對美國可再生能源補貼案的處理來看，

商務部亦僅在調查最ಖ結論的公告中確認美方措施不಄ WTO 有關規定，並「將

依法採取相關措施」157，但在 2012 年公告後的數年間，商務部均ค採取任何措施

的相關資訊，一直到 2018 年中國才在 WTO 爭端解決程序要求ዲ商158。從法律視

角而言，對於一項調查，在調查結束之後即進入ค時間限制的等待，對申請人或

調查國而言，該調查的意義究ഖ何在？故中國亦有學者主張，在貿易Ꮫᘄ調查

之後增加「何時公布採取何ᅿ措施」的規定，以增加申訴企業與行政部門對各自

權利義務的法律確信159。 

 
151 商務部關於對美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ן持政策及補貼措施貿易Ꮫᘄ調查最ಖ結論的公告（商務

部Ș2012ș52 號），2012 年 8 月 20 日發布，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111/2011 
1107848496.shtml。 

152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23 條。 
153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25 條。 
15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26 條。 
155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31 條、第 32 條。 
156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33 條。 
1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ຏ 151）。 
158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China, United States — Certain Measures Related to Renewable Energy, 

WTO Doc. WT/DS563/1(Aug. 16, 2018) [hereinafter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China, US — 
Renewable Energy]. 

159 陳㡔ఘ，歐盟貿易Ꮫᘄ調查立法流變及啟示，國際法研究，1期，頁84-101，100（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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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中ؒ有任何救濟的相關規定。由於對

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法律位໘的原因，商務部作出不予立案或作出ಖ止調查的決

定在中國法律架構下，並不ឦ於「行政ᙟ議法」中的具體行政行為160，而申請人

要求對政府部門在貿易Ꮫᘄ調查中的行為也ؒ有進行司法審查的法源，因此當申

請人將申請書交付商務部後ѝ能接受和服從商務部所出的決定，ؒ有救濟措

施。 

（三）私經濟實體之程序參與權利及現況 

「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至Ϟ僅在三個案件中適用，第一件是 2004 年對

日本๋出口配額案件的調查161， ќ一個是 2011 年對美國可再生能源補貼案件

的調查162，最後一件就是 2023 年正在進行中對臺灣對中國貿易限制措施的調查
163，可見該規則並ؒ有中國企業有效利用。2004 年日本๋案是由江省๋

協會申請立案，日本๋案在經過與日本政府有關部門進行了三次ዲ商取得進展

後，商務部決定中止調查164。作為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施行後的第一個案件，

日本๋案理應展示中國公私合作方面可能發揮作用的潛力，然而根Ᏽ Gao 的實

證研究，該案反而ᄆᡉ了中國政經環境下公私合作的֚境165。其原因包括江省

๋協會與其他公協會不同，其財政、人事與政策制定均不受政府控制，再者當

時協會主要人事不管在中ѧ或地方，具有良ӳ人脈，更重要的是當時的對外經

貿主事者李成ᒳ本ي對於經貿法規與貿易Ꮫᘄ極有經驗與見解，因而確保該案會

處理。೭٤條件造就了日本๋案，而相՟的條件不易複製，Ѐ其在主事者易

人之後，貿易Ꮫᘄ調查機制也就束之高ሙ。 

直至 2011 年，商務部才公告對美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ן持政策及補貼措施進

行貿易Ꮫᘄ立案調查。該案係應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和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

新能源商會的申請立案166，但中美之間自 2010 年起就可再生能源產業便有一連Ս

貿易ޟ167，該貿易Ꮫᘄ調查案立案前兩週美國商務部才宣布對中國體光ҷ

電ԣ及組件啟動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因而此案往往視為中美利用各ᅿ貿易Ћ

 
160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ᙟ議法（2017 年第 2 次修正）第 6 條。 
161 商務部對日本關於๋進口實施的限制措施進行貿易Ꮫᘄ調查（商務部Ș2004ș16 號），2004

年 4 月 22 日發布，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cfb/gpmy/200404/20040400212097.shtml。 
162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ຏ 150）。 
163 商務部關於就臺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Ꮫᘄ調查的公告（商務部Ș2023ș11

號），2023 年 4 月 23 日發布，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cfb/zcblgg/202304/2023040340 
3369.shtml。 

164 商務部關於ಖ止對日本關於๋進口實施的限制措施進行貿易Ꮫᘄ調查的公告（商務部

Ș2005ș10 號），2005 年 2 月 28 日發布，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c/200502/200502 
00019196.html。 

165 Gao, supra note 140, at 653-655. 
166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ຏ 150）。 
167 See Ka Ze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US-China Trade Disputes over Renewable Energy, 15(3) J. EAST 

ASIAN STUD. 423, 431–43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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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相互制衡的一環168，該案雖由產業商會提出申請，但產業在該案之前便經因美

方貿易救濟調查措施與中國政府有所合作，且其最ಖ調查結論雖認定美國的補貼

構成貿易Ꮫᘄ，並且ၴ反 WTO 規定，商務部將採取相關措施169。但貿易Ꮫᘄ調

查在 2012 年結案，一直到 2018 年中國才在 WTO 爭端解決程序要求ዲ商170，因

此在該案中貿易Ꮫᘄ調查本ي對於發現貿易障礙並且對之採取行動的功能令人質

疑。此外，在有限的案件中，除了申請人有啟動調查的權利，對於調查的過程並

ค主動參與的權限，ѝ能動地等待調查機關向其詢問要求資料提供，對於程序

或調查結論亦僅有應邀請提出評論意見的機會，事實上私人在此一程序中參與的

程度相較於歐美制度來說相當有限。 

目前正在進行的臺灣貿易限制措施的調查則是中國貿易Ꮫᘄ調查機制歷ў上

的第三件案件。根Ᏽ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網站的公開ᡉ示171，該案由中國食品

土੬進出口商會、中國五化工進出口商會與中國ત織品進出口商會共同於 2023
年 3 月提出調查申請，商務部在 4 月 12 日立案對ੋ及的 2455 項產品進行調查，

並於 6 月 19 日發布發放問ڔ和接收公眾評論意見的通知172。目前相關公眾意見提

交的時限已過，根Ᏽ調查立案通知，該調查應在 2023 年 10 月 12 日前結束，在特

ਸ情況下可延長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由於調查申請書與公眾評論意見僅能經預

約在商務部貿易救濟公開信৲查閱室當地查閱，申請人與公眾的意見ۘค從得

知，但相較於前兩件調查，此案中公私合作的形式有其特ਸ之處。 

首先，與前案不同，本案的申請人來自డค相關的三個產業商會，而受調查

的產品亦ၹ及農產品、五化工產品與ત織品，從公私合作的角度來並不是常規

的法。因公私合作的優點之一在於資源的整合與產業專業知識的提供，在三個

產業並不相關的情況下，資源整合՟Яค法達成，但若結合本案所調查的措施為

臺灣制度並正在實施的禁止進口中國產品的相關措施，則可發現受調查的產品൳

Я涵蓋臺灣禁止中國進口的所有產品173。易言之，此次申請調查的商會代表了൳

Я所有受臺灣進口限制的產品，而臺灣的限制措施在調查上亦ค複ᚇ性，為單純

的進口限制清單。೭極有可能構成貿易Ꮫᘄ調查規則下的貿易Ꮫᘄ，因其ၴ反

GATT 第 11 條有關數量限制的規定，亦即ឦ於貿易Ꮫᘄ規則第 3 條第一款ၴ法型

 
168 Keith Bradsher, China Looks into U.S. Energy Trade Policies, N.Y. TIMES (Nov. 25,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11/26/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china-looking-into-us-policies-in-
renewable-energy-trade.html. 

169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ຏ 151）。 
170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China, US — Renewable Energy, at 1.  
171 就臺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進行貿易Ꮫᘄ調查案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貿易救濟案件

公開信৲查詢，https://tdi.mofcom.gov.cn/index.asp（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72 關於對臺灣地區貿易Ꮫᘄ調查發放問ڔ和接收公眾評論意見的通知 （商救濟ᏛᘄڄȘ20023ș

40號），2023年6月19日發布，http://trb.mofcom.gov.cn/article/mybldc/202306/20230603417178. 
shtml。 

173 大陸物品不許ᒡ入項目彙總表，國際貿易局貨品分ᜪ及ᒡ出入規定查詢網，https://fbfh.trade. 
gov.tw/fh/ap/downLoadListf.do（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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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Ꮫᘄ174。即便臺灣對ੋ案產品在 WTO 協定下有例外規定的適用，其亦ឦ於

第二款的非ၴ法型貿易Ꮫᘄ，因措施或法限制了中國產品進口，造成ॄ面貿易

影響。 

但值得ښވ的是，臺灣的進口限制清單行之有年，為何在此時一舉提起所有

產品的調查程序，並且由三個商會同時申請？結合中國在過ѐ൳Яؒ有使用貿易

Ꮫᘄ調查的實務，在對美可再生能源補貼案中為貿易制衡工具的法，輔以當

前中美貿易戰以及臺海緊張局勢，使人不禁懷疑此次對臺調查極具政治色彩，並

非單純以經貿關係出發。而若著於該調查啟動的政治性，則固然調查的結果極

可能發現臺灣的進口限制構成貿易Ꮫᘄ，但該結果՟非最重要的目的，調查啟動

的過程以及調查結果፟予中國政府對臺採取行動的合法性，就ى以給予中國對臺

施ᓸ的ᝢ碼，並且藉由此次調查中媒體的報導，也ى以對中國國內形成ଶ止對臺

ᡣ利的ᗈ論，有利於其政權的Ꭱ固。 

而調查決定若確定為貿易Ꮫᘄ，商務部則有權要求進行雙邊ዲ商或啟動WTO
爭端機制175。在中國一向๊ܔ在 WTO 架構下與臺灣進行互動的慣例下，對臺提

起爭端解決՟Я不是可能的措施，而雙邊ዲ商的選項以中國目前對臺政策來看，

要視臺灣大選之後執政的政ល而定，但重啟雙邊經貿ዲ商՟Я對中國而言，在政

治ቫ面不成為針對貿易Ꮫᘄ的「ᚵ罰」。至於商務部最後可採取的「其他適當的

措施」為何，則因貿易Ꮫᘄ調查的案例太Ͽ，加之以衛生檢疫為由禁止臺灣農產

品進口之ᜪ的法不需要有貿易Ꮫᘄ為理由，而單邊貿易報復往往有ၴ反 WTO
規範的風險，其他適當措施՟Яࡐ難預ෳ。但如前所述，本文觀點認為此案進行

調查本ي就可達到中國的政治目的，調查決定發թ後的相應措施可能也會依ൻ對

美可再生能源案的先例，僅宣示將採取措施，但對後續行動則模兩可。 

စ、我國政府處理貿易障礙現況與正式機制之比較 

從前文討論可以看到，世界各國對貿易障礙調查設有明文規定的是極其Ͽ

數，但೭並不表示貿易障礙調查機制就不存在，Ꮓ管組織架構或機關ቫ級有所有

不同，各國政府設有識別貿易障礙職權的機關，不論貿易障礙是政府主動ୀ

ෳ，或是私人經由不同管道通報相關機關，在主管機關處理的程序中也會有ࠊ

詢相關企業或產業公會的ᡯ。除了上述三個有明文規定的國家之外，其Ѭ國家

的私人參與機制與其將之分ᜪ，不如說是呈現如光般各式各樣，隨著各國政經

文化ङ景而變化。而所ᒏ正式與非正式機制的最主要差別點，正如 Bahri 所提出

來的，正式機制有三個重要的特徵：首先是以法規明文私人與政府在貿易障礙調

 
174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art. 11.1, Apr. 15, 1994,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1 A, 1867 U.N.T.S. 187. 
175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Ꮫᘄ調查規則第 33 條。 



第一場 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之研究 
—以美歐中臺之調查程序為例 

29 

查中的權利義務ǹ 第二是將整個調查程序明文化ǹ最後是፟予私人對政府有一

定程序的ᅱ࿎權限176。而在非正式的機制中，企業也會有向政府機關通報貿易障

礙的管道，ѝ是通報貿易障礙可能是針對ࢌ一特定事件當下（ad hoc），也可能

是每年定期由政府機關發起的問ڔ或ᜪ՟的收集情報活動，但私人並ค依法提出

申請調查也ค追䅺調查進度或結果的權利，我國即ឦ此ᅿ模式。 

一、我國政府處理貿易障礙之現況 

與美歐中不同，我國並ค處理貿易障礙之國內申訴及調查程序之明文規定。

然而，Жલ明文之程序規定並非意ᒏ著不存在處理透過與私部門合作方式處理貿

易障礙之管道及法。在政府識別、確認及處理貿易障礙的實務法上，雖ค明

文規定，但私部門的意見參與仍處處可見並行之有年。ோ因Жલ制度性規範，本

文試圖透過ೖ查政府智庫及公協會的過程，探討其實務上之法。 

（一）公部門處理貿易障礙之實務及法 

臺灣作為一個經濟體，係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根Ᏽ經濟部最新出版

「2022 年中小企業қҜ書」，ѐ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ຬ過 159 家，э全體企業

逾 98%，ബ歷年新高177。中小企業的就業人數為 920 人，維持全國就業人數 8
成以上178。然而在中小企業之出口面臨貿易障礙時，常ค法זೲ確實地向政府反

應並尋求解決之道。不若大型企業有自ρ的法務部門，得即時識別貿易障礙並向

政府反應，中小企業有時連貿易障礙為何ۘค法識別及確認，因此在解決貿易障

礙的問題上，往往һ賴政府主動提供資訊及協助解決，ค法如美歐等國之企

業，Ᏸ於運用政府制度及程序要求政府展開調查及處理貿易障礙。因此，關於對

臺灣出口所形成之貿易障礙，主要仍是由國家進行ᅱ控的方式發現。自民國 92 年

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每年均會彙編「各國對臺貿易障礙調查報告」，資料內容

即則委由經濟部駐外單位及國內相關公協會提報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資料179，

再由國貿局邀請ੋ及貿易障礙認定之國內主政機關共同參與審查並進行編ኗ，並

ฦ載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網供各界參閱180。此外，外交部及國貿局亦委託

國內經貿智庫建立「影響我國貿易障礙資訊資料庫」181，可針對資料年度、障礙

 
176 BAHRI, supra note 5, at 221. 
177 2022 年中小企業қҜ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22 年 10 月，頁 20，https://book.moeasmea.gov. 

tw/book/doc_detail.jsp?pub_SerialNo=2022A01686&click=2022A01686#（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78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ຏ 177），頁 20。  
179 例如，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每年亦會提出「工總қҜ書」，以作為協助我國出口拓銷及掃除

貿易障之建言。工總қҜ書，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http://www.cnfi.org.tw/front/bin/ptlist.phtml? 
Category=100003（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80 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 
4539（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81 影響我國貿易障礙資訊資料庫，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https://web.wtocenter.org. 
tw/Barrier/（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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ᜪ別、國家、關ᗖ字進行檢，以協助我業者掌握國外市場障礙與風險。 

在「2022-2023 年各國對臺貿易障礙調查表報告」中之資料即ᡉ示亞太地區

（16 國）、美洲地區（9 國）、歐洲地區（17 國及歐盟）及中東及非洲地區（8
國）等共有 50 國及一區域對我國出口貿易可能存在之貿易障礙及措施182。其貿易

障礙ᜪ型主要分別有一、關稅ǹ二、非關稅ǹ三、標準及認證ǹ四、檢驗及檢

疫ǹ五、關務程序ǹ六、原產地規定ǹ七、智慧財產權ǹ八、政府採購ǹ九、競

爭政策ǹ十、服務業ǹ十二、投資ǹ十二、人員移動及十三、其他障礙（例如外

匯管制）等十三ᜪ障礙ᜪ別，內容不以ၴ反 WTO 規定或其他國際規範為限，若

該措施明ᡉ構成對我國產品及服務進入該市場造成不利影響時亦可認其為對臺貿

易障礙183。由於貿易障礙報告僅是通知產業各國可能存在對我國對外貿易之υ

ᘋ，但實際上產業是否受有損্及對此ᜪ貿易障礙應如何處理及因應等，則未有

任何規定，亦未፟予產業得請求政府立案處理之權利。針對上述之貿易障礙，若

政府判斷有處理之必要，則會在聽取業者及公協會的意見，並ᆕ合各界意見後決

定處理的方式，不論是以外交Ћ段或爭端解決方式處理184。此一實務法Ώදၹ

存在之貿易障礙識別及資料ᇆ集機制，即使在採取正式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之國家

亦存在ᜪ՟法，例如每年臺灣美國商會（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wan, AmCham）所發表之「台灣қҜ書」及歐洲在臺商務協會（The 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 ECCT）所發表之「建議書」，即是針對臺灣可能

存在之貿易障礙所為之調查結果185。 

若是在制度性方面，比較具體的僅有針對 WTO 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以下簡稱 TBT 協定）及食品衛生檢驗

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簡稱 SPS 協定）下之標準及技術規章之障礙有較明確的處理方式
186。為協助履行 TBT/SPS 協定下之法規透明化義務，WTO 之 TBT/SPS 委員會下

設有「特定貿易關切機制（specific trade concerns ，以下簡稱 STCs 機制）」，各

會員國得針對ᔕ實施措施之預告表示意見187。政府為因應 WTO 下 STCs 機制，即

 
182 2022-2023 年各國對臺貿易障礙調查表報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s://www.trade.gov.tw/Pages/ 

Detail.aspx?nodeID=4539&pid=764036（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83 ༤報各國對臺貿易障礙報告ݙ意事項及相關說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https://reurl.cc/WG7dzZ

（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84 臺灣公協會人員ೖ談紀錄，2022 年 4 月 29 日。 
185 AmCham Taiwan White Paper, AMCHAM TAIWAN, https://amcham.com.tw/advocacy/white-paper/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Position Papers, EUR. CHAMBER OF COMMERCE TAIWAN, https://www.ecct.com. 
tw/publications/position-papers/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186 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Apr. 15, 1994,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1A, 1868 U.N.T.S. 120; 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Apr. 15, 1994,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nex 1A, 1867 U.N.T.S. 493. 

187 WTO TRADE CONCERNS DATABASE, https://tradeconcerns.wto.org/en (last visited Aug. 2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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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國內之經貿智庫或研究機構協助處理 TBT 文件之相關問題188。所ᒏ的 STCs
機制，基本上是要求 WTO 會員國在實施新的技術規章、標準或಄合性評估程序

前先進行預告，透過預告及其公開的相關文件，包括草案內容等，各會員國得

針對ᔕ實施措施會員國之預告表示意見。一開始，政府在收到預告後，會透過研

究機構轉發給相關的部門，例如，TBT 文件國內的ื口即是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再由其轉發給相關的環保署、工業局、國貿局等政府單位，亦會傳遞給有關之公

協會。然而，೭ᜪ的通知及文件傳遞因為文件量過大及內容過於複ᚇ等因素，ค

法發揮其預期效用。近年來為了要掌握其他國家的 TBT 法規對國內產業有ؒ有造

成影響或有產業因此受্，政府即開始透過經貿智庫等機構設置ᑔ選機制，僅就

重要的文件進行通知，例如針對重點貿易國家之 TBT 法規，例如 14 大貿易對Ћ

國，或僅就產品э臺灣貿易比重較高者進行通知，例如э 30%以上等189。經貿智

庫會設置一٤不同的假設情境作為ব一٤ TBT 文件要ᑔ選出來的標準，再針對

ᑔ選出來的法規內容適法性分析，並提供給產業參考。೭ᅿ模式大概已經運作

兩年，是一個新的有制度性的試，即是由政府從 STCs 機制取得的各國 TBT 法

規資料後，會先由經貿智庫進行判讀，經過初的ᑔ選及適法性分析後若發現可

能存在貿易障礙時，再透過標準局ע೭٤文件和分析資料傳給各部會ၟ產業界，

因為文件已經經過分析及說明，所以業者就較能掌握೭٤ TBT 文件的重要性。產

業收到後即可針對系爭措施提出意見，標準局會依Ᏽ公協會或是各部門針對系爭

措施所提出之評論，或者是產業是否由得利益有受到影響等，再決定是否進一

協助提出 STCs。不過，此一制度仍僅ଶ留在協助產業識別貿易障礙的໘段，對

於產業發現貿易障礙後應如何處理仍有待政府決定。 

目前為止，政府在處理貿易障礙上之法，僅能協助產業識別貿易障礙，至

於是否展開處理程序及應如何處理貿易障礙等，仍ឦ政府裁量權之範圍。在法規

面上，產業或相關產業公協會並ค任何啟動程序、陳述意見及告知之權利，通

常僅有政府衡量情況後認為有啟動程序處理該貿易障礙之必要時，才會通知產業

或公協會協助提供資訊及意見，為後續決定是否展開雙邊諮商或提至爭端解決

程序時之參考。 

（二）私部門在貿易障礙處理程序上之參與 

私部門在處理貿易障礙上之參與，主要是發生在貿易救濟案件。在外國政府

對臺灣的進口產品發թ展開調查後，政府機關即會針對影響我國產業利益重大之

案件邀請「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以下簡稱工總）」、產業公協會等組織團體

及受調ቷ商一起商討因應措施。其中，工總係ឦ最重要的組織，代表許多中小企

業，其次，產業公協會，Ⴝᒳ៓、ત織、化學品公協會等，此ᜪ產業公協會邀

 
188 臺灣經貿智庫研究人員ೖ談紀錄，2022 年 4 月 27 日。  
189 臺灣經貿智庫研究人員ೖ談紀錄（ຏ 188）。 



第 23 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32 

請。政府機構方面，經濟部國貿局會邀請೭٤公協會來討論࡛ሶ處理該案件，詢

問實際提出ኗᔕ公聽會書狀時所遇到的問題及希望政府協助之事項等，包括希望

駐外單位的ྎ通或協調等。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Office of Trade Negotiations, 
OTN）則是在研議將案件提交 WTO 爭端解決程序前，徵詢公協會及ቷ商之意

見，瞭解事實與法律爭議190。 

但在處理外國貿易障礙的程序上，私部門的角色因ค法律規定，通常僅能扮

演協助提供資訊之角色。例如工總長期透過在網頁設立專區，由國內ቷ商主動༤

ᙟ「國內企業出口市場貿易障礙調查」，期能發ቷ商面臨之障礙，並且每年

會針對所有的工會業者發出一ҽ出口貿易障礙調查的問ڔ，在問ڔ中將貿易障礙

分ᜪ，協助業者༤寫，並提供資訊供貿易局編ኗ「各國對臺貿易障礙調查報告」
191。其次，產業對於貿易障礙之存在與否及ᜪ型等往往Жલ識別能力，工總則提

供了初識別貿易障礙並決定如何處理之功能192。例如有٤產業ѝ是得外國市

場存在不公平現ຝ，但此一現ຝ是否ឦ於貿易障礙或是否有相關法規得以處理則

不清ཱ，通常工總在協助貿易障礙問題的定性及識別上常具有協助判別的功能。

至於後續處理貿易障礙的程序上，當政府機關需要處理貿易障礙之資料時，工總

亦會協助ᇆ集及傳達產業資料，為政府與產業間之ᐏኺ。然而，因未如同貿易

救濟措施፟予其有啟動程序之申請權利，在對外國貿易障礙調查的程序上，公協

會僅能處於動協助的地位。 

從我國的貿易障礙處理現況可知，私經濟實體在程序上之參與雖具重要性，

但仍Жલ程序上權利及透明化之規範存在。然為解決此一問題，是否有必要制定

正式機制或應制定何ᅿ機制，則需進一就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之優લ點加以

衡量。 

二、貿易障礙調查程序在實際運用上之問題 

實證研究表明，Ꮓ管美國與歐盟的正式貿易障礙調查機制ᖂ名在外，但在實

際運作上該機制並不是私經濟實體向政府通報貿易障礙的主要管道。自 1996 年以

來，歐盟僅有 24 件 TBR 申訴案193，而美國 301 條款雖自 1974 年起總計有 130 案

立案，但自 WTO 成立之後亦僅有 35 案成立194，可見正式機制並非企業請求政府

協助處理貿易障礙的首選。ࣗ而實務界視美國 301 調查係一項「ᖓ১」、「非常

 
190 前政府經貿談判工作人員ೖ談紀錄，2023 年 4 月 13 日。 
191 2022 年國內企業出口市場貿易障礙調查報告，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23 年 11 月，

https://wto.cnfi.org.tw/upload/file/Dir004/Cat084/1676256465_2022%E5%87%BA%E5%8F%A3%E
9%9A%9C%E7%A4%99%E5%A0%B1%E5%91%8A.pdf（最後瀏覽日：2023 年 8 月 24 日）。 

192 臺灣公協會人員ೖ談紀錄（ຏ 184）。  
193 Bernard Hoekman, The EU’s Market Access Strategy: Does It Reach Its Main Goals?, EUR. PARL. 

THINK TANK (Dec. 13, 2017),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17/603860/ 
EXPO_STU(2017)603860_EN.pdf. 

194 Schwarzenberg, supra not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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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啟用」和「ؒ有效用」的機制195，私部門更偏ӳ以非正式的方式與 USTR 接

商討經貿相關的問題。ค獨有ଽ，歐盟 TBR 機制更是Ю人問津，近十年來൳Я

ؒ有成案的例子196，೭也導致歐盟在近年來數次修改ᘉ張私經濟實體通報貿易障

礙的管道。造成此ᜪ程序成效不ᄆ的主要原因有： 

（一）啟動程序之ॄᏼ過重 

美國和歐盟的正式調查程序中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對私經濟實體利用該機

制造成了阻礙，也就是在程序中要求申訴人提供具體的資訊和證Ᏽ來支持其發起

調查，೭個要求對申訴人往往十分有挑戰性且成本高ܳ。在歐盟對 TBR 實施狀況

過的調查報告就ᡉ示，提供證Ᏽ的要求是企業不願使用 TBR 程序的主要原因之

一197。若要發起調查程序，申訴人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和時間來收集相關的資訊和

證Ᏽ文件，೭對許多企業來說，Ѐ其是資源有限的企業，可能已經ຬ出了企業能

合理承ᏼ的範圍。證Ᏽ要求的֚難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收集具體資

訊和證Ᏽ可能需要大量的時間、資源和專業知識。申訴人需要積極調查和分析相

關市場和貿易數Ᏽ，以支持其指控。對於資源有限的企業來說，೭可能是一個ᖑ

႐的任務，因為他們可能ؒ有ى的資源和專業知識來執行೭٤任務。 

其次，೭٤要求可能需要申訴人承ᏼ額外的財務成本。他們可能需要聘請律

師或專業顧問來協助他們收集資訊和證Ᏽ，以及準ഢ正式的申訴文件。此外，他

們ᗋ需要支付相關報告和文件的複印、ᙌ和認證費用。೭٤財務成本對於企業

來說可能是一個重要的ॄᏼ，可能會限制他們正式提出申訴的能力。進一來

說，啟動程序的成本高ܳ同時會導致正式調查機制使用上的不公平。資源кى的

企業和行業協會可能更容易滿ى程序的要求，因其具ഢ更多的資源和能力來收集

資訊並提供協助調查，進而得到政府協助排除貿易障礙。然而，對於資源有限的

企業來說，೭便是一個挑戰，他們可能ค法承ᏼ收集資訊和提供協助的額外ॄ

ᏼ，೭使得他們處於Ӎ勢ค法積極運用機制排除貿易障礙。೭也使得美國 301 調

查往往ץ評為ѝ為有權有ᒲ的產業服務198。 

中國的貿易Ꮫᘄ調查規則雖然對於證Ᏽ規則的要求㹁鬆ࡐ多，ࣗ至ؒ有提交

證Ᏽ的強制性規定，但同樣面臨不是所有中國企業具ഢᙦ富的資源和能力來參

與調查的֚境，在歐美行業組織可以集中資源代表申請調查，但在中國的行業組

織的組成和運作方式使他們往往不能真正代表私企業的利益199。許多行業代表組

 
195 原文係：‘weak’, ‘very infrequently invoked’ and ‘ineffective’, See BAHRI, supra note 5, at 78. 
196 Id. at 92. 
197 Crowell & Moring, supra note 119, at 51. 
198 BAHRI, supra note 5, at 79. 
199 中國行會之主要特徵回顧，請參 Jonathan Unger & Anita Chan, State Corporatism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A Comparison with Earlier Emerging Economies of East Asia, 10 INT. J. EMERG. 
MARK. 17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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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是由省級或國家當局ֹ全組織和ᅱ管，需要政府當局的ץ和持續ᅱ࿎才能進

行ຏ冊和運作，ࣗ而許多工作人員通常是ଏҶ的政府官員，他們與實際商業運作

的現實可能存在ಥ。ќ一方面中國產業公會的主要職ೢ往往是協助政府收集所

需的資源並ᅱ管該行業，而不是代表行業向政府表達意見或請求，೭ᅿ組織的性

質和構成方式也使得私營企業在面臨貿易利益受損時往往不願意加入೭٤代表組

織或尋求其ᔅ助200。相對而言，٤ࢌ新興產業或地區的產業公會可能有較強代表

民間的性質，但是೭٤行業組織Ξ常個別行業ᓪᓐ所主導，不然就是以中小企

業為主體，資源Ξ不ى以支ኖ其申請。೭使得貿易Ꮫᘄ調查規則ค法有效運作
201。 

（二）申訴期間過於ϧ長 

正式調查程序來的ќ一個問題是ֹو整個程序費時過長，使企業往往得不

到及時的救濟，೭點在歐盟TBR的實踐上Ѐ其明ᡉ，歐盟調查發現企業對於TBR
最大的不滿即為經由該程序達到排除貿易障礙的時間太長202，而 TBR 調查的延ᒨ

可能在多ᅿ情況下發生，例如當執委會需要額外的資訊進行調查，或是調查因故

ኩଶ，Ξ或執委會所的認定歐理會質疑時，可能推ᒨ最ಖ採取救濟措施

的時點，加之若救濟措施係使用相關經貿協定下的爭端解決程序，相關企業Ξ要

等待多邊或雙邊爭端解決程序ಖ結，對其受影響的經濟利益根本ค法及時止損。

೭一點是設置正式機制所產生的兩難，一方面規定的程序ᡯ可以維護最ಖ決定

的正當性，但程序設置上ค可ᗉ免要費時間，而及時排除貿易障礙對申訴企業

而言是重中之重，೭也使得即便是在設有正式機制的美國與歐盟，在貿易障礙調

查的過程中，企業往往是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同時進行，ࣗ至正式機制僅在限定情

形才會啟動，例如申訴產業掌握ᙦ富資源，願意並且有能力在整個貿易爭端處

理的過程中支持政府機關203。 

同時，對非正式機制的偏ӳ並不限於企業，實證研究也表明，USTR 或歐盟

執委會的官員，也傾向於ᗉ免و正式機制所來的ᕷᅥ程序204，其主因Ξ回到前文

所述行政機關本ي的資源有限，正式機制所要求的程序規範亦使行政機關不ॄ

，若ค私部門的積極配合，工作往往難以推動。因此，美國與歐盟雖然有明文

的正式機制，但實際運作上正式與非正式機制的運作並非෭分明，排除貿易障

礙的最ಖ效果難以僅僅歸功於正式機制的設置205。 

 
200 Gao, supra note 137, at 650. 
201 Id. 
202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Global Europe: A Stronger Partnership to 
Deliver Market Access for European Exporters, COM (2007) 183 Final (Apr. 18, 2007).   

203 BAHRI, supra note 5, at 78. 
204 Id. at 91. 
205 Id. a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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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取正式機制的理由 

從上文關於貿易障礙調查的實際運作可知，雖然٤ࢌ國家制定了正式的法律

和法規來規範調查程序，但在實際ᏹ作中，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互動不會ѝ限於正

式的程序和規範，正式機制往往與非正式程序並存，೭意ښ著公私之間的互動可

能ࡽ包括正式的程序和規範，也包括非正式的互動和交流方式。一٤國家可能更

傾向於建立正式的制度和程序，強調公私部門之間的法律義務和ೢ任，而其他國

家則更ݙ重非正式的合作方式，著重於互信和ቸ性的合作關係。ٗሶ設置正式機

制的意義究ഖ為何？如果正式機制成效不ᄆ，為何美歐不ቲ除正式機制？ 

從法律角度而言，正式機制和非正式機制之間的重要差౦在於其法律地位和

義務的明確性。正式機制提供了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可以為私人提供更具力量的

地位，並確保政府對申訴進行審查和處理，而೭也是為何歐美雖然不認為正式機

制為最有效率的管道，但從未有ቲక正式機制的提案，歐盟企業在調查中一向ޭ

定正式機制的必要性206，而歐盟法的修改方向也一直是以提高貿易障礙通報機制

的便利性來提高其使用率，而非ֹ全轉向非正式機制。 

首先，貿易障礙調查正式機制的設置對於促進私人企業的力量和參與權具有

重大意義，因其為私人利্關係人提供了一個關ᗖ的平台，使他們能以積極主

動的方式參與貿易障礙調查程序，並在外國法ߟҍ其貿易利益時獲得必要的支

持和協助。೭一點對於ٗ٤લЮ政治或經濟影響力的行業來說Ѐ其重要，因為೭

٤行業可能面臨來自外國市場的各ᅿ入障礙，而在ؒ有相應支持的情況下，Ѭ

們往往難以有效應對೭٤挑戰。透過೭一機制，೭٤行業能在貿易障礙問題上

引起利্關係人的關ݙ，包括國家政府和相關機構。೭ᅿ關ݙ能為較為১勢的

行業提供所需的資源和支持，以解決市場入問題，從而使其能在外國市場上

取得公平競爭的機會。 

其次，正式機制提供了法律保護，使私人能依法律程序和機制來維護確

保其在貿易障礙調查過程中的合法權益得到൧重和保障。在貿易障礙調查中，私

人企業可以通過正式機制來主張其觀點和利益。他們可以提出正式的申訴或投

訴，並依法律程序來維護其權益。正式機制提供了一個明確的ਣ架，確保私人

企業在調查過程中獲得公正的對待。೭包括參與聽證會、提交證Ᏽ和意見書、進

行辯論等程序，以確保其觀點得到к分考ቾ和評估，೭٤程序有助於確保整個貿

易障礙調查過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通過遵ൻ明確的法律程序，私部門的參與能

為整個調查過程ݙ入更多的合法性和可信度，有助於確保調查結果的公正性，

並使各方能信任和接受最ಖ的決策結果。 

 
206 Crowell & Moring, supra note 119, at 63. 



第 23 屆國際經貿法學發展學術研討會 

36 

最後，正式機制提供了更可預ෳ和透明的運作方式，使私部門能更清ཱ地

了解政府的角色和ೢ任，並知道何時和如何尋求政府的支持和ᔅ助。透過正式機

制，政府的角色和ೢ任得以明確規定。私部門可以了解政府在貿易障礙調查中的

職ೢ和權限，並預期政府在不同情境下的應對措施。೭使得私部門能更準確地

評估自ي處境，並採取適當的行動。可預ෳ性使得私部門能更ӳ地計Ⴤ和應對

可能的挑戰，फ़低不確定性來的風險。此外，正式機制也提供了更透明的運作

方式。透過正式的程序和要求，貿易障礙調查的過程和相關文件得以公開，使得

各方能獲得相關資訊並了解整個過程。私營部門可以清ཱ地瞭解調查的ᡯ和

時間ື，並在需要時提出必要的申訴或陳述。透明性確保了貿易障礙調查過程的

公開性和公正性，減Ͽ了不當行為和偏見的可能性。透過可預ෳ性和透明性，正

式機制促使私營部門與政府之間建立更ᛙ固的關係。私營部門能更清ཱ地理解

政府的角色和ೢ任，並知道何時和如何與政府進行ྎ通和合作。೭ᅿ合作關係能

促進資訊共享和資源交換，加強雙方之間的互信和協作207。同時，政府的透明

度和可預ෳ性也有助於提高私營部門對政府的信任，使他們更有信心參與貿易障

礙調查程序。 

除了法律ቫ面的考量之外，正式機制ᗋ有一個在國際經貿談判上的優勢，也

就是具有作為威ુ或施ᓸ工具的潛力。對外貿易障礙調查機制可以成為一ᅿ具有

威ુ性或施ᓸ性的Ћ段，ॐ使其他國家重視並採取行動移除貿易障礙。如果ࢌ個

國家對於進入其市場存在過度保護主義或其他不公平法，其他國家可以利用對

外貿易障礙調查機制來表達不滿並施加ᓸ力，通過啟動調查程序，受影響的國家

可以提出合理的要求，例如要求該國改變其貿易政策或फ़低相應的貿易障礙，以

獲得更公平和平衡的貿易環境。在೭方面美國 301 條款的調查就是最明ᡉ的例

子，USTR 可以利用調查結果來ॐ使其他國家改變其貿易政策或採取其他行動，

例如，USTR 可以威ુ對ੋ༮不公平貿易的國家產品加徵高額關稅，೭可能會導

致該國的出口受到嚴重影響，從而ॐ使該國改變其貿易政策以ᗉ免報復措施。

301 條款調查的結果也可以影響貿易談判的進程，美國可以利用調查結果作為談

判ᝢ碼，以獲取更有利的貿易條件或ॐ使對方國家履行其貿易承諾。೭ᅿ施ᓸ的

Ћ段可以為美國在貿易談判中獲得更有利的地位，並為美國企業爭取更ӳ的貿易

條件。總之，美國的 301 條款調查機制作為一ᅿ正式、強制性的工具，可用於

對抗貿易障礙並施加ᓸ力。Ѭ具有更直接和強制性的特點，相較於非正式機制，

能對貿易談判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歐盟在೭方面雖然執委會強調其從未使用

TBR機制作為施ᓸ工具208，但事實上TBR調查本ي就有提高議題的可見性，將貿

易對Ћ到談判桌上來的功能，Ѐ其在採用非正式Ћ段下，外國貿易代表一直不

願就該議題進行ዲ商的情況下，正式機制的確有其提高外國政府對貿易障礙的關

 
207 Jesse Helmer & Robert Wolfe, Trade Policy Begins at Home: Information and Consultation in the Trade 

Policy Process, in PROCESS MATTE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TRADE 
TRANSPARENCY 1, 6–7 (Mark Halle & Robert Wolfe eds., 2007). 

208 Crowell & Moring, supra note 119, 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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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達到進入ዲ商໘段的效果209，ݙ

中國所發起貿易Ꮫᘄ調查案件在ࢌᅿ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一ᅿ威ુ或施ᓸ的

工具。自中國貿易Ꮫᘄ調查ኩ行規則生效以來的二十多年中僅有三件案件立案，

真正由產業公會啟動的調查也ѝ有日本๋案210，美國可再生能源案與臺灣貿易

限制措施案雖然有產業公會提起的官方紀錄，但೭٤案件的發起ङ後ࠅ存在著其

他動機和ङ景。對美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調查為例，2011 年 11 月，美國商務部

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體光ҷ電ԣ及組件展開了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調查211，同

月，商務部便發布對美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的部分ן持政策及補貼措施進行貿易Ꮫ

ᘄ調查的決定。而中國對就臺灣對其貿易限制措施展開ੋ及 2,455 項商品的貿易

Ꮫᘄ調查，同樣發生在兩۞政經局勢緊張的時點，在過ѐ長Φ以來臺灣對中國產

品進口一直存在限制的情況下，中國食品土੬進出口商會、中國五化工進出口

商會和中國ત織品進出口商會突然同時提交貿易Ꮫᘄ調查申請書，實難排除對於

其ङ後是否有政治ᏹ作Ћ段的考ቾ，但也再度證實了，貿易障礙調查本ي就可以

為一ᅿ施ᓸ的工具。 

當然，在使用貿易障礙調查為施ᓸЋ段時，需要ᙣ平衡各方利益和遵守

國際貿易規則的原則。貿易障礙調查應該在遵守國際法和國際貿易規則的ਣ架下

進行，確保程序的公正和透明性，同時，應該ᗉ免單邊行動或使用貿易障礙調查

作為不當的施ᓸЋ段212。各國應該通過對話、談判和合作來解決貿易爭端，確保

所有利্關係人的參與和意見к分考ቾ。總之，貿易障礙調查作為提高貿易障

礙關ݙ的法在貿易談判中具有可行性，但必ᙣ平衡各方利益和遵守國際貿

易規則的原則，以確保公正、平衡和可持續的貿易體系的發展。 

四、我國可採取模式之分析 

從本文所採的分ᜪ方式來看，臺灣在處理貿易障礙方面ឦ於ъ正式機制，也

就是雖然ؒ有法律明文，但有專職機構與固定的流程。首先，與美歐等國不同，

臺灣ؒ有明文規定的國內申訴和調查程序來處理貿易障礙。Ꮓ管如此，政府仍ᙑ

透過與私部門合作的方式來處理貿易障礙，即使ؒ有明文規定，私部門的意見參

與在實務中仍然是常見的。政府會收集私部門的意見，並在政府識別、確認和處

理貿易障礙時進行討論。在公部門方面，臺灣政府會ᅱ控可能存在的貿易障礙，

並定期彙編「各國對臺貿易障礙調查報告」，政府會邀請相關的部門、研究機構

和產業公協會參與討論，以解決貿易障礙。然而，政府在處理貿易障礙方面的行

 
209 Id. at 40. 
210 Gao, supra note 140, at 653. 
211 Crystalline 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s, Whether or Not Assembled into Modul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itiation of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76 Fed. Reg. 70966 (Sept. 29, 2022). 
212 See A. Lynne Puckett & William L. Reynolds, Rules, Sanctions and Enforcement Under Section 301: 

At Odds with the WTO?, 90(4) AM. J. INT. L. 675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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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依Ᏽ其自ي的裁量權，並ؒ有明確的程序規定。產業或公協會通常ค法主動

啟動程序、陳述意見或告知，ѝ有在政府認為有必要處理貿易障礙時才會通知

並尋求其意見。 

在目前臺灣的情況下，是否有必要仿效美國和歐洲設立正式機制，፟予私人

請求調查的權利，是一個需要в細考ቾ的問題。臺灣已經擁有ъ正式機制以及組

織化的產業公協會，೭٤機制可以代表企業與政府進行ྎ通合作，並在貿易障礙

的定期收集和發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外，臺灣通常選在雙邊會談或駐

外經貿單位與所在國的日常交流中處理貿易障礙，而不是提起正式的爭端解決案

件。正式機制可能提供更具程序正義的解決途徑，確保對貿易障礙的調查和裁決

公正性。然而，建立和運作೭樣的機制需要大量的資源，包括人力、財力和時間

成本，೭ᅿ資源是否能ຬຫ其所來的優勢？再者，正式機制通常要求提

供к分的證Ᏽ來支持申訴，೭可能需要相對較高的證Ᏽ能力和時間成本。私人企

業可能面臨著證Ᏽ收集和提交的挑戰，Ѐ其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正式機制對於私

人企業的ॄᏼ或許反而會阻礙其利用，如此一來，建立正式機制是否ᗋ有其必

要？ 

本文認為建立一個正式機制可以加強資訊分享和透明度，而加強透明度有助

於建立ᛙ定、公平和可信賴的社會，對臺灣在經貿政策上公私部門之間的信任和

合作，以及經貿政策的推動有ವ大助益。透明度可以ඟ示政府機構、企業和組

織的運作方式和決策過程，使其更加公開、公正和透明。೭樣可以減Ͽᆭ௳、權

力ᔲ用和不公平行為的發生，確保資源的公平分配，並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透

明度亦可以建立信任和促進合作。當人們知道他們所處的環境是透明和可的，

他們更有可能相信和支持政府的決策和行動，೭ᅿ信任和合作有助於建立ᛙ定的

社會關係，促進公眾和不同利্關係人之間的互動和合作。透明度更可以促進公

眾的參與和ᅱ࿎，使其能更有效地參與政府和社會事務的討論和決策過程。當

公眾可以獲得準確的資訊並了解政策的制定過程時，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表達關

切並參與到重要的決策中。೭ᅿ公眾參與和ᅱ࿎有助於制衡權力、減Ͽ不平等和

建立更加民主的社會體制。೭٤在當前的臺灣政經情況下，是重要的考量。 

而關於正式機制運作成本與便利性方面，本文認為我國可以仿效歐盟市場進

入資料庫（MADB）建立ᜪ՟平台或資訊系統，提供線上ฦ錄，並採用易於使用

的申訴格式，例如下式選單和簡單的問題描述，ᡣ申訴人能זೲֹ成申訴流

程。同時，參考 SEP 制度，我國平台可以提供預先通知程序，ᡣ申訴人與平台人

員先進行ྎ通，討論申訴書中的法律基ᘵ、資訊要求和處理方式等，以確保申訴

書的ֹ整性和準確性。此外，平台ᗋ應提供相應的線上支ජ和諮詢服務，協助申

訴人處理申訴過程中的問題並提供專業意見。並定期更新相關資訊，並提供通知

機制，使使用者能及時獲取案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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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持的理由之一在於，MADB 的建置除了簡化通報貿易障礙申訴程序之

外，ᗋ基於歐盟對 TBR 使用者的調查發現，私人通報貿易障礙的目的常常在於求

取זೲ解決貿易障礙，企業對於ٗ٤根本性且難以移除的貿易障礙，通常有長期

抗爭的心理準ഢ，也通常會透過各ᅿ管道，包括正式或非正式機制，尋求其本國

政府或歐盟ቫ級的ᔅ助，但對於貿易障礙通報，企業更多的是期待能引發歐盟

進行雙邊ዲ商זೲ排除障礙213。在೭點上，本文認為我國經貿單位本來就有以非

訴訟Ћ段處理貿易障礙的慣例，也定期發行貿易障礙調查報告，在政府資料開放

平台上可檢視的過ѐ貿易障礙調查報告中，也可見對各貿易障礙的處理建議214，

資料庫平台的建立僅僅是將處理過程與結果公示化，對於行政機關可預見會有行

政ॄᏼ的增加，但並非ബ建一個從ค到有的機制。更何況經貿政策決定透明化，

ᡣᎁ遇貿易障礙的私人可以不必經過ቫቫ關ьѐ通報，更Й需面臨不知其通報的

障礙何時以及如何處理的不可預ෳ性，相比在目前的機制下，連產業公會對

每年進行的調查有ค法追䅺後續處理的疑ቾ215，೭會使得經貿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更有正當性，能強化社會ᛙ定以及公私部門之間的信賴關係。 

伍、結論 

本文從貿易障礙調查程序的起源、目的和功能出發，分析了各國在貿易障礙

調查方面的立法情況、政策措施和實踐經驗，並對我國可採取的模式進行了探

討。 

隨著全ౚ化的發展趨勢和貿易自由化政策的推動，貿易障礙的ᅿᜪ也日趨多

樣化，因此，各國政府設有識別並處理貿易障礙的機制。貿易障礙調查程序是為

了確定和評估國際貿易中存在的各ᅿ障礙，以便政府和相關利্關係人能針對

೭٤障礙採取適當的措施和政策，而進行的一系列調查活動。在此基ᘵ上，本文

對美國、歐盟、中國和我國的貿易障礙調查程序進行了比較研究，分析了各國在

貿易障礙調查方面的立法情況和政策措施，以及實踐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其中，

美國的貿易障礙調查程序最具代表性，其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予美國貿易代

表對懷疑損্美國貿易利益的外國貿易政策和行為進行調查的權限。歐盟和中國

等國家也設有相關的貿易障礙調查機制和程序，但各國之間存在著立法差౦、政

策不一和執行不力等問題， 

本文並探討了貿易障礙調查機制的運作和效益。我們研究了正式機制和非正

式機制在處理貿易障礙方面的差౦，分析了Ѭ們的優點和局限性。首先，正式機

制是確保貿易障礙調查公正性和透明度的關ᗖ。೭ᅿ機制提供了明確的ਣ架和程

 
213 Crowell & Moring, supra note 119, at 40-41. 
21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ຏ 180）。 
215 臺灣經貿智庫研究人員ೖ談紀錄（ຏ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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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使私人企業能以正式的方式主張其觀點和利益。正式機制具有更高的程序

正義，能確保各方在貿易障礙調查中獲得公平對待。然而，本文也意識到，建

立和運作正式機制需要大量的資源，對於私人企業來說可能產生較高的證Ᏽ能力

和時間成本的ॄᏼ，政府機關亦需ݙ更多資源，且有使用效率不高的隱ኁ。其

次，非正式機制在解決貿易障礙方面具有ᡫ活性和高效性的優勢。೭ᅿ機制通常

以協商、對話和合作的方式進行，能זೲ解決問題並促進貿易利進行。非正

式機制強調ቸ性和ِೲ反應，能因應不同情況和利্關係人的需求。然而，與

正式機制相比，非正式機制લЮ程序正義，私人企業在其中的參與和影響力有

限。更重要的是，非正式機制લ之透明度，透明度能ඟ示政府的運作方式和決

策過程，減Ͽᆭ௳和不公平行為的發生，ᗋ能建立信任並促進合作。 

因此，我們建議臺灣可以借᠙歐盟的經驗，在貿易障礙調查方面建立ᜪ՟的

平台或資訊系統，提供便捷的申訴程序、線上支ජ服務、預先通知和ྎ通機制，

以及公開透明的資訊。೭樣的平台能增加透明度，而透明度的提高不僅有助於

加強經貿政策的正當性，ᗋ能強化社會ᛙ定和公私部門之間的信任關係。當申

訴人知道自ρ的申訴得到ִ๓處理並獲得相應的支ජ和回應時，他們會對政府機

構和相關部門的決策和行動更有信心和支持。೭ᅿ信任和合作有助於建立ᛙ定的

社會關係，促進公眾和不同利্關係人之間的互動和合作。同時，透明度ᗋ可以

促進公眾的參與和ᅱ࿎，ᡣ公眾能更有效地參與政府和社會事務的討論和決策

過程。當公眾獲得準確的資訊並了解政策的制定過程時，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表

達關切並參與到重要的決策中。೭ᅿ公眾參與和ᅱ࿎有助於制衡權力、減Ͽ不平

等和建立更加民主的社會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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